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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美国商务部：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对美经济贡献巨大

美国商务部近日发布一份题为“知识产权与美国经济：聚焦产业”的综合调查报

告。该调查由美国商务部经济统计管理局（ＥＳＡ）与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联合开

展。调查发现，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为美国创造了至少４千万个就业岗位，经济贡献

超过５万亿美元或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３４８％。

报告采用美国专利商标局的数据，通过标准统计方法来确定专利、商标以及版权

保护最密集的行业，并定义为“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报告最终明确了７５个（产业

总数约为３１３个）广泛使用专利、版权、商标保护的产业。再通过收集到的美国政府

各个来源的产业数据，研究了这些高度知识产权密集化产业的重要发展趋势和经济

特征，以及对美国经济的贡献。报告发现，这些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是直接或间接创

造４千万个就业机会的源头。这些产业包括：电脑及周边设备、音频和视频设备制造

业、报纸和图书出版业、制药和药品、半导体和其他电子元器件，以及医疗设备。在报

告中还有几个重要发现：

７５个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中，按不同知识产权类型进行分类统计显示，商标

密集型产业为６０个，２０１０年创造了约２２６０万个就业岗位；专利密集型产业为２６个，

创造了约３９０万个就业岗位；版权密集型产业为１３个，创造了约５１０万个就业岗位。

４千万个就业岗位直接或间接归功于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占２０１０年美国就

业总量的２７７％。其中由这些产业直接产生的就业岗位为２７１０万个，间接岗位为

１２９０万个。

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经济贡献达５０６万亿美元，占２０１０年美国国内生产

总值的３４８％。

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年间，经济复苏导致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直接就业率增长

１６％，较高于非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１０％的就业增长率。

２０１０年，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商品出口总额为７７５０亿美元，占美国商品出

口总额的６０７％。

商务部和美国专利商标局通过推进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框架，联合推出了一些新

的创新和新兴产业。美国专利商标局已经为近期通过的美国发明法案出台了８项措

施，包括提高专利处理的速度和质量、加快专利申请等。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专利

积压已减少近１５％，从约７５万件下降至目前的６４１万件；而且在２０１１财年，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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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增长了５％。

事实上美国所有的产业都或多或少地依赖于知识产权。该报告仅选择了７５个

有代表性的产业进行统计，所以统计结果应当是低估了知识产权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报告中并未给出任何政策建议，仅将统计数据直接呈现出来，目的是为了让各阶层了

解到知识产权在产业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如何重要的角色，从而鼓励知识产权的保护。

张　娴　检索，高利丹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ｇ－ｉｐ－ｎｅｗｓ．ｃｏｍ／／ｎｅｗｓ．ａｓｐｘ？ｉｄ＝２８１８０＆ｌａｎｇ＝ｅ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ｓａ．ｄｏｃ．ｇｏｖ／Ｒｅｐｏｒｔｓ／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ｎｄ－ｕｓ－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ｆｏｃｕｓ

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４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２０１２年《特别３０１报告》

２０１２年４月３０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ＵＳＴＲ）就贸易伙伴的知识产权保护和

执法情况发布２０１２年《特别３０１报告》［１］。此次共审查了７７个贸易伙伴，将其中４０

个贸易伙伴分别列入重点观察名单、观察名单和３０６条款监控名单。

［１］特别３０１报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关于世界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年度报告，主要针对盗版软件、
盗版光盘等问题。报告分三级将各个国家列为知识产权保护的观察名单、重点观察名单和３０６条款监控名单，以
让美国政府参照决定是否对不注重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进行贸易报复。

（１）位列重点观察名单的贸易伙伴总计１３个，分别是：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加

拿大、智利、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以色列、巴基斯坦、俄罗斯、泰国、乌克兰和委内

瑞拉。

（２）观察名单包括２６个贸易伙伴，需双边活动以解决知识产权问题。具体国家

包括：白俄罗斯、玻利维亚、巴西、文莱、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

多尔、埃及、芬兰、希腊、危地马拉、意大利、牙买加、科威特、黎巴嫩、墨西哥、挪威、秘

鲁、菲律宾、罗马尼亚、塔吉克斯坦、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

（３）３０６条款监控国家有１个：巴拉圭。

相比于２０１１年的《特别３０１报告》，ＵＳＴＲ将马来西亚从观察名单移除，因为马

来西亚进行了若干重大改变，包括通过版权修订以加强版权保护，加速知识产权执法

并颁布规章来保护药物测试数据。同时，西班牙也从观察名单中被移除，因其实施了

新法律以抵抗因特网上的盗版问题。而乌克兰则从观察名单被移至重要观察名单，

２ 知识产权动态



因其造假和猖獗的盗版行为（包括因特网上的盗版问题）越来越严重。

除马来西亚和西班牙，ＵＳＴＲ还提及如下几个国家在知识产权方面也有积极的

进展：以色列、菲律宾、俄罗斯、中国、韩国和哥伦比亚。但是中国仍被继续列在重要

观察名单中。

日前，美国商务部发布了一份题为“知识产权与美国经济：聚焦产业”的报告（见

本期焦点《美商务部：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对美经济贡献巨大》）。该报告显示知识

产权是美国经济的核心驱动力，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创造了２７１０万就业岗位，间接

创造了另外１２９０万就业岗位。总地说来，美国大约３０％的就业岗位与知识产权密

集型产业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因此，ＵＳＴＲ将继续支持美国创新和创造活动所带来的就业增长，并确保全球消

费者能在海外市场购买到美国出口的知识产权密集型产品。此外，ＵＳＴＲ还将继续

打造泛太平洋合作伙伴协议中健壮的知识产权保护，确保美国贸易协议的有效执行，

利用“特别３０１”条款和双边合作来提升海外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水平。

张　娴　检索，田倩飞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ｇ－ｉｐ－ｎｅｗｓ．ｃｏｍ／ｎｅｗｓ．ａｓｐｘ？ｉｄ＝２８２５０＆ｌａｎｇ＝ｅ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ｒ．ｇｏｖ．ｃｎ／ｕｐｌｏａｄ／２０１２％２０Ｓｐｅｃｉａｌ％２０３０１％２０Ｒｅｐｏｒｔ＿０．ｐｄｆ

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５月９日

欧盟发布《欧洲中小企业在中国开展研发的指导报告》

２０１２年４月，欧盟“中国知识产权中小型企业服务平台”发布《欧洲中小企业在

中国开展研发的指导报告》，该报告为欧洲企业指明了在中国开展研发时需考虑的

重要问题，并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战略和方案，具体包括：制定研发战略、知识产权所有

权归属、知识产权许可和创建有价值的知识产权组合。

　　１．制定研发战略

　　（１）确定现有商业模式的市场范围

若市场范围主要在中国，那么中国的商业合作伙伴在帮助欧洲中小企业开发产

品和开拓市场的同时，可能会索求其他更多内容，包括共享知识产权所有权。

　　（２）确定发明者

如果主要发明者是非中国公民，那么在决定如何控制知识产权方面，欧洲中小企

业拥有更多优势。但若中国团队做出了主要贡献，在拟定协议事项时，知识产权所有

３知识产权动态



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当创新发明的所有权不被授予给这些发明者个人时，为

聘请他们，欧洲中小企业需为他们提供丰厚的回报和激励机制。此外，还需考虑中国

个体发明者的法律状况。

　　（３）确定技术是否适用于更多领域

人们通常关注与某特定应用或已开发产品相关的知识产权。但是，该底层技术

还可能适用于其他领域。对该技术以及研发成果的知识产权控制常常能获得巨大利

益。

　　（４）权衡知识产权所有权与资产

与欧洲中小企业合作的中方伙伴可能同样谨慎于知识产权问题。欧洲中小企业

需考虑好是否为了中方企业的股份或其他资产而失去知识产权所有权。

　　（５）在中国投资失败后的打算

若在中国的投资失败，知识产权可能是欧洲中小企业所拥有的最后资产。欧洲

中小企业需考虑在企业投资失败后，是否能在其他地方、其他领域或与其他合作伙

伴，安全地再利用其知识产权。

　　２．知识产权所有权归属

若欧洲中小企业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实体公司，并由该公司开展所有研发活动，

那么知识产权所有权问题就相对简单。欧洲中小企业可选择使用在中国的实体公司

名称或在中国以外的附属机构来申请专利。

若欧洲中小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其商业合作伙伴，则知识产权所有权可能

更为复杂，有如下几种情况：

（１）欧洲中小企业对所有知识产权享有独占权；
（２）中国商业合作伙伴对所有知识产权享有独占权；
（３）欧洲中小企业和中国商业合作伙伴共享所有权，具体细则由合同拟定。

　　３．知识产权许可

在知识产权许可方面，双方应就如下事项协商并达成一致协议：许可地域范围、

许可期限、许可知识产权内容、许可内容覆盖的产品、许可使用费、许可使用限制和其

他重要问题。

　　４．建立有价值的知识产权组合

欧洲中小企业应关注如下清单所涉及的重要内容：专利撰写的质量、国外申请许

可、申请实体、申请后的专利转移、专利及其他知识产权、许可的记录与登记，以及雇

４ 知识产权动态



员劳酬规则。

田倩飞　编译，高利丹　校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ｒ－ｈｅｌｐｄｅｓｋ．ｏｒｇ／ｎｏｄｅ／１０３６

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日

清洁能源增长指数显示２０１１年专利授权再创新高

２０１２年４月，美国知识产权法律事务所ＨｅｓｌｉｎＲｏｔｈｅｎｂｅｒｇ发布了清洁能源专利

增长指数［２］（ＣＥＰＧＩ）报告。报告显示，２０１１年绿色专利的授权数量创新高，达到

２３３１件，较２０１０年增加了４５０件，增长率超过２４％。图１为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美国专利

商标局（ＵＳＰＴＯ）授权的清洁能源专利增长情况。

［２］ＣＥＰＧＩ：由ＣｌｅａｎＧｒｏｕｐ从２００２年开始出版，跟踪美国专利中的清洁能源技术创新活动的季度性出版物，这些

技术包括太阳能、风能、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水力发电、潮汐能、地热能、生物质能和生物燃料。

图１　ＵＳＰＴＯ授权的清洁能源专利数量（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

报告显示，收获最大的是风能相关专利，同比增长超过８５％，从２０１０年的２４５件
增长到２０１１年的４５５件专利；太阳能相关专利同比增长近５０％；混合动力／电动汽车
相关专利增长２０％；潮汐能相关专利同比增长５０％；生物质能／生物燃料相关专利有
６５％的增长。燃料电池尽管在２０１１年的授权量有所下降，但其授权总量仍是众多清
洁能源中最多的，为９５２件。
２０１１年共有８００个申请人获得了清洁能源相关专利授权。前１０位的专利权人

中，近一半是与汽车相关的企业，本田（Ｈｏｎｄａ）在历年授权总量上占据着领先位置，
但在２０１１年授权量中，仅排第五位；其他类型的企业中，通用电气（ＧＥ）的专利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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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清洁能源各领域专利授权情况（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

是风能、太阳能和混合动力／电动汽车，ＧＥ在２０１１年的专利授权量居首位；三星公司

（Ｓａｍｓｕｎｇ）的专利主要集中在燃料电池领域；风电制造商ＶＥＳＴＡＳ在２０１１年的专利

授权量为５９件；日产汽车（Ｎｉｓｓａｎ）有３５件专利，主要是燃料电池领域；松下（Ｐａｎａｓｏ

ｎｉｃ）的授权量在２０１１年位列第９位，也是主要依靠燃料电池专利；西门子（Ｓｉｅｍｅｎｓ）

依靠风能相关专利于２０１１年挺进前１０位，其专利数量为２９件。图３为历年专利数

量最多的前２５位权利人的专利总数排名情况。

图３　清洁能源前２５位专利权人排名情况（２００２～２０１１）

从权利人来源分布看，在２００２至２０１０年期间授予的美国清洁能源专利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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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的专利授予了美国的申请人；日本（２６％）和德国（７％）的专利申请人自２００２年
以来拥有的专利数量分别位居第二和第三位；其次为韩国、加拿大、中国台湾和丹麦

等。２００２至２０１１年的总授权量中，中国大陆仅在混合动力／电动汽车领域的专利授
权量占到美国该领域授权量的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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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分析斯坦福诉罗氏案
对高校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

斯坦福诉罗氏案堪称美国史上具里程碑意义的案件，引发高校科研成果转移转

化人士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该案件的焦点是：当教员与企业订立研究协议，而未

考虑他们对大学负有的义务或者是不了解这些义务时，可能带来的麻烦［３］。近日，相

关学者分析了该案对美国高校知识产权保护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反映出的当前问

题。

［３］美国最高法院审理拜杜专利权归属：斯坦福诉罗氏案．知识产权动态，２０１０（４）：７－８．

评论认为，大多数但绝不是所有的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ＴＴＯ）已经清楚地认识
到并且开始施行从斯坦福诉罗氏案中吸取到的重要教训———当雇用教职员工时，要

求他们转让发明权，并且要在措辞上确保不只是转让未来的一项发明，措辞必须用现

在时态语法明确是转让所有发明；当所有权承诺一旦到位，要确保潜在的发明者们在

与私营企业签署外部协议时，是知晓利害关系的，并且 ＴＴＯ想要保证许可能够顺利
执行下去，尤其需要仔细检查这类协议。

可喜的是，许多ＴＴＯ已开始听取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律师事务所 ＶｅｎａｂｌｅＬＬＰ
合伙人ＭｉｃｈａｅｌＧｏｌｌｉｎ的建议：“建议教师、学生、职员在与企业签署协议前，应仔细考
量大学的知识产权转让与利益冲突的政策规定，如有任何疑问应联系ＴＴＯ。”

关于尽职调查，Ｇｏｌｌｉｎ认为大学应该“对被许可技术，检查是否有记录表明一项
教员发明已与工业界签署研究合同，如果已经签署，则需要了解可能与大学拥有的权

利发生冲突的合同义务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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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科研与研究生入学办公室（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ｔｕｄｉｅｓ）的
科研政策分析与协调副主任ＪａｎｎａＣ．Ｔｏｍ肯定地认为，确保“在就业协议中包含对雇
员的发明与专利权的当前转让”是大问题。根据 ＡＵＴＭ的调查数据，在这件开创性
案件之前，只有五分之一的学校使用了“我特此转让（Ｉｈｅｒｅｂｙａｓｓｉｇｎ）”语句。当时，
大部分学校采用的是所谓的“未来转让”语句———更象是表达“我同意转让”。事实

上，在斯坦福诉罗氏案前，大约四分之一的大学并不具有要求发明人必须认同的具体

的转让语言，多数是依赖大学的整体政策来确保所有权留在学校内。

此外，Ｇｏｌｌｉｎ认为调查反映出的令人惊讶的结果之一，是有不少研究机构显然还
没有从中吸取教训。“许多机构仍然使用被动式的转让语句，例如‘大学应该拥有’，

而不是义务式的转让规定”，“并且有惊人数量的受访对象仍不打算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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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家提出大学技术转移面临的挑战

近日，美国技术转移顾问 ＭｅｌｂａＫｕｒｍａｎ撰文指出，将大学技术带入市场的过程
中普遍面临着５项挑战，大学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以使自己的技术成果顺利走向市
场，Ｋｕｒｍａｎ给出了她的一些建议。

（１）大学和州政府之间目标不一致。州政府希望其选民认为他们在财政支出上
是负责任的，然而将钱投入到大学中似乎并不满足这种政治上的需要，由此导致了二

者关系紧张。为了满足政治和公众的需求，技术转移部门需要在本区域中创造工作

机会。Ｋｕｒｍａｎ提出解决的方法是让新创企业更容易、且以更便宜的价格获得大学的
技术，这样，公众就会看到大学首先致力于经济的发展，而不仅仅是为了赚钱。

［４］利基（ｎｉｃｈｅ）：（商业用语）是指针对企业的优势细分出来的市场，这个市场不大，而且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服

务。在这里特指针对性、专业性很强的药品，即个性化制药。

（２）大型制药公司过去常常花费大量金钱用于支付大学的专利使用费，但目前
他们却偏向于个性化制药。生物技术方面赚钱的专利普遍减少，大型制药公司仅仅

在个别出类拔萃的医药学校进行大笔投资，这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对“利基药［４］”

（Ｎｉｃｈ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的需求，因此，个性化制药与大学开展的研究正在经历一场竞赛，
这对规模较小和数量较少的大学来说是一个机会，会迫使公司和大学共同探索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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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简和灵活的研究合作模式。

（３）寻找突破性技术的难度较高。Ｋｕｒｍａｎ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些建议：如可以先

查找教师中最活跃的发明人，然后密切注意他们最新的项目进展；另外，还可以与研

究实验室联网，以获得正在开发中的前沿技术。

（４）产业界和投资者需要产品原型，但大学的研究开发却很少进入到原型的开

发或设计阶段。学校很难向投资者、政府以及公众解释产品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因为

他们没有钱建立产品原型；同时，政府通常也不愿意给大学原型中心提供资助以进行

“概念验证”，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Ｋｕｒｍａｎ认为，与其等待政府资助建立原型的

经费，不如大学自己出钱，如犹他大学通过技术风险投资，教师可以收到一笔少量、快

速的原型资助金。

（５）针对未使用的专利可利用“专利池”战略，但实际推行困难。学校中的每个

人可能都有一些未使用的专利，针对这些专利如何处理呢？Ｋｕｒｍａｎ建议，针对成百

上千的快到期专利，应该建立一个跨大学专利池，并进行在线分类。然而，专利池在

一些高等大学的管理人员中很难推行，因为大学管理人员必须为专利的收益负责，而

每所进入专利池中的大学都必须同意进行共有收益分配，这便存在风险。如大学的

某项技术可能会产生数百万的收益，而在这种情况下该大学只能与专利池中的其他

人共享收益。然而，Ｋｕｒｍａｎ指出，应该同时考虑到这些专利假如单独放在一所大学

时，可能根本卖不出去，因此需要将具有潜在收益的专利放到专利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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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２０１２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为全面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部署，推动２０１２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

施工作深入有效开展，国家知识产权局按照“任务导向、突出重点、兼顾全面、务求实

效”的原则，制定《２０１２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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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提升知识产权质量

目标任务：完善知识产权考核评价体系，改进专利、商标、版权、植物新品种等知

识产权的审查和管理工作，引导知识产权创造主体从注重知识产权数量向注重知识

产权质量转变，促进提升知识产权价值。

具体措施：

（１）修订国家技术发明奖评价指标体系，加强对专利质量的评估，加大对通过自
主创新做出重大技术发明及取得自主知识产权成果的奖励力度。（科技部）

（２）在产业化专项和技术改造工作中重点安排、扶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项目，
在产业政策中明确提出加快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艺装备、

技术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

（３）构建“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考核评价体系，并进行指标考核试评价。
（知识产权局）

（４）完善专利审查质量评价体系，形成审查业务指导体系，明确审查质量管理职
责，完善专利审查质量社会反馈渠道。（知识产权局）

（５）完善非正常专利申请的监控和处理，规范地方专利资助工作，适时出台进一
步规范专利资助工作的若干意见。（知识产权局）

（６）完善商标审查质量管理体系建设，稳步放开审查类别，逐步实现全类审查，
提高审查结果一致性，提升商标审查质量。（工商总局）

（７）抓住重点城市和重点领域，进一步做好作品登记工作；开展作品分类研究，
推动作品使用；研究开展作品登记城市排名工作。（版权局）

（８）完善植物新品种的审查和管理，制定完善植物新品种测试指南，修订发布植
物新品种权审批规则，提高品种授权质量。（农业部、林业局）

（９）针对国防重大专项，指导有关承担单位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提高专利申
报质量；进一步充实国防专利审查员队伍，完善审查质量控制体系，提升国防专利审

批能力。（总装备部）

　　２．运用知识产权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目标任务：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推进工作体系，出台培育和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知识产权配套政策，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知识产权分析和布局，突出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知识产权导向。

具体措施：

（１０）制定发布《关于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工作的若干意见》，加快构建
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推进工作体系。（知识产权局、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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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工商总局、版权局、中科院）

（１１）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申请的指导，支持企业在部分产业领域开
展知识产权分析及风险评估，在关键技术领域形成知识产权优势。（工业和信息化

部、科技部、知识产权局）

（１２）继续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开展对稀土稀有金属新材料、生物育种等
的专项支持工作。（财政部）

（１３）支持中央企业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选取特定领域开展知识产权信息检索
和专利信息分析工作，逐步建立中央企业知识产权侵权预警和风险防范机制。（国

资委、知识产权局）

（１４）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联盟建设，指导和建立３０家左右产业专利联盟。
（知识产权局、科技部）

（１５）完善专利审查绿色通道制度，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成果获得知识产权
的及时性。（知识产权局、科技部）

　　３．促进知识产权运用

目标任务：以知识产权为纽带，完善产学研创新成果转化运用机制，出台促进知

识产权转化运用政策，推动知识产权成果产品化、商品化和产业化。

具体措施：

（１６）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职务发明人合法权益保护 促进知识产权运用实施
的若干意见》。（知识产权局、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农业部、国资委、工商总局、版权局、林业局、总装备部）

（１７）研究建立科技报告制度，推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科技计划项目知识产权
的转化运用，将项目成果保护情况与转移转化成效纳入立项评审及验收指标体系。

（科技部）

（１８）开展标准中知识产权处置政策制定、专利评估与实施，提高国际主要标准
中我国知识产权的比例。（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质检总局）

（１９）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评估准则体系，加强资产评估机构知识产权相关业务
质量检查，健全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评估服务机制。（财政部、知识产权局）

（２０）推进农业领域知识产权转化，积极探索农业科技专利质押融资业务。（农
业部、林业局）

（２１）筛选能推动林业产业发展的专利技术，举办林业专利宣传对接活动，为林
业科研院所、大学、企业提供专利技术交易平台，实施林业领域自主知识产权产业化

推进工程。（林业局）

（２２）起草完成《职务发明条例（草案）》，推动职务发明成果的转化应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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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局、科技部）

（２３）推广中小企业知识产权金融服务，建立专家支持系统和专利质押融资公共
服务平台，培育一定数量的国家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示范单位。（知识产权局）

（２４）通过信息发布、专利孵化、院地合作、成果展示等多种平台，加强与企业、产
业部门、地方、大学和其他科研机构以及国际相关机构在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合作，加

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科院）

（２５）大力推进知识产权在国防和民用领域的双向转移机制建设。（总装备部）

　　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目标任务：加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长效机制建设，提高知识产权侵权代价，降低

维权成本，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建设，组织开展专项治理行动，打击重

点领域重点地区侵犯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

具体措施：

（２６）做好《商标法》修订工作。（法制办、工商总局）
（２７）做好《著作权法》修订工作，重点对作品的范围和分类、著作权权利内容、著

作权权利归属、合理使用制度、著作权登记和确认、广播组织的权利保护、侵权救济和

损害赔偿标准数额等规定作相应修改和完善。（版权局）

（２８）做好《专利法》修订工作，完善专利行政执法、侵权赔偿以及外观设计专利
等相关规定。（知识产权局）

（２９）出台《关于审理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关于审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高法院）

（３０）起草《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审理专利授
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加强驰名商标司法保护及遏制恶意抢注、傍名

牌行为的指导性意见》，以及审理商标授权确权案件程序问题的指导性意见。（高法

院）

（３１）巩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犯罪“亮剑”行动成果，集中优势警
力对侵权伪劣犯罪实施“破案会战”，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公安部）

（３２）改进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制度、行邮渠道侵权货物处置办法等相关配套
制度，切实维护权利人和收发货人的合法权益。（海关总署）

（３３）完善与知识产权权利人的配合机制，提高打击进出境侵权货物违法活动精
准率，加强对地理标志商标的保护。（海关总署）

（３４）以驰名商标、涉外商标为重点，集中打击销售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违法行
为；以打击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擅自使用他人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冒用他

人企业名称或姓名等“傍名牌”违法行为为重点，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不正当竞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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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打击力度。（工商总局）

（３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商标授权经营制度和商标备案公示制度，力争在全国３１
个省会（直辖市、首府）城市的大型百货商场全面推广，倡导市场主办方对进场商品

商标进行备案、查验、审核，逐步实现市场监管关口前移。（工商总局）

（３６）开展第八次“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专项治理行动”，针对网络文学、音乐、视
频、游戏、动漫、软件等侵权盗版积极开展专项治理。（版权局、公安部、工业和信息

化部）

（３７）做好对视频网站和手机媒体的主动监管工作，进一步规范网络版权秩序。
（版权局、广电总局）

（３８）办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保护音像表演条约》外交会议，推动《保护音像表
演条约》、《广播组织权利公约》等国际公约的缔结。（版权局、广电总局、外交部）

（３９）推进政府机关和企业使用正版软件工作，确保省级政府机关、地市级政府
机关按时完成软件正版化检查整改工作。（版权局）

（４０）启动知识产权执法维权“护航”专项行动，大力查处整治群体侵权、反复侵
权、假冒专利和涉及专利诈骗的行为。（知识产权局）

（４１）优化知识产权案件管辖布局，适当增加管辖一般知识产权案件的基层法院
数量，鼓励中、基层法院根据工作需要开展跨地区划片集中管辖，合理配置审判资源。

（高法院）

（４２）进一步推进由知识产权审判庭集中审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
试点工作，建立知识产权民事、刑事和行政审判协调机制。（高法院）

（４３）推进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
接工作，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网上衔接，信息共享”机制。（商务部、高检院、公

安部及各相关行政执法部门）

（４４）修订《国防专利条例》，发布实施《装备知识产权管理办法》，研究起草《军
用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办法》和《军用软件著作权登记办法》。（总装备部）

　　５．发展优势领域知识产权

目标任务：整理、挖掘我国地理标志、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等优势领域

的知识产权资源，研究建立相关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推动相关知识产权立法进程。

具体措施：

（４５）挖掘我国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等传统优势领域的知识产权资源，
研究建立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推进生物遗传资源获

取与惠益分享管理条例的立法进程。（环境保护部、农业部、质检总局、林业局、知识

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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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完善生物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保护名录体系，系统整理、文献化与
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建立国家生物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数据库和

图书馆。（环境保护部、农业部、质检总局、林业局、知识产权局）

（４７）推进建立地理标志部际协调机制，推动《地理标志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和
《地理标志注册联合认定和保护办法》出台。（工商总局、农业部、商务部、质检总局）

（４８）积极挖掘优质农产品地理标志资源，进一步健全农产品地理标志专家、检
测机构和核查员体系，探索建立农产品地理标志监管追溯模式。（农业部）

（４９）大力推广“公司＋地理标志商标＋农户”的新型农业经营模式，继续完善以
地理标志为核心的“商标富农”工作机制。（工商总局）

（５０）有重点、分行业、分类别地推动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建设，进一步加强
地理标志产品标准体系、检测体系和质量保证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质检总局）

（５１）牵头组织地理标志双边协定谈判，参加世贸组织多哈回合地理标志和遗传
资源保护等议题的谈判。（商务部）

（５２）组织实施１０省（区、市）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和中医药传统知识数据库
构建方案与示范研究项目，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数据库，探索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医

药传统知识保护名录。（卫生部、知识产权局、环境保护部、林业局）

（５３）推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立法进程。（版权局）
（５４）推动国家文化艺术资源信息平台建设，深入挖掘民间文艺作品，建立民间

文艺保存人与后续创作人之间的利益合理分享机制。（文化部）

（５５）组织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及民间文艺
政府间委员会会议，以及其他相关议题谈判。（知识产权局、版权局）

　　６．提升知识产权管理能力

目标任务：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提升科学管理效能，提高政府、行业、企业、高

校、科研机构和服务机构等各类主体的知识产权管理水平。

具体措施：

（５６）研究制定加强知识产权管理的相关政策文件，促进提高我国知识产权整体
管理水平。（知识产权局、工商总局、版权局）

（５７）加强对地方战略实施工作的指导，制定出台地方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要
点，启动地方战略实施试评估工作，适时出台《关于开展地方知识产权战略实施评估

工作的指导意见》。（知识产权局、工商总局、版权局）

（５８）深入开展重大经济科技活动知识产权评议地方试点，形成符合当地实际的
知识产权评议指南。（知识产权局）

（５９）制定发布《科技创新知识产权工作“十二五”专项规划》。（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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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推动各重大专项根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知识产权管理暂行规定》，结合本
专项特点制定知识产权管理细则。（科技部）

（６１）研究完善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知识产权管理办法。（科技部）
（６２）研究制定文化系统的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加强对全国文化系统知识产权工

作的指导。（文化部）

（６３）修改《医药卫生知识产权管理工作指导原则》，补充完善有关公共卫生应急
状态下，依据现有法律法规推动专利实施许可，有效保障人民健康权益等方面制度建

设相关内容。（卫生部、知识产权局）

（６４）推动重大科技专项开展知识产权战略分析，制定符合各专项特点的知识产
权工作方案，完善重大专项知识产权信息登记、统计和评估制度，加强对各专项知识

产权管理工作的监督、评估和指导。（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知识产权局）

（６５）指导农业科研机构建立和完善农业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管理体系和管理协
作网络，引导农业企事业单位建立健全农业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和组织机构。（农业

部）

（６６）指导广播影视版权保护行业组织加强行业自律和内部交流协作，平等保护
我国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和版权所有者的合法权益。（广电总局）

（６７）推动中央企业全面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完善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国
资委、知识产权局）

（６８）研究修订高校知识产权管理相关文件，加强对高校职务研究成果、发明成
果的管理。（教育部、知识产权局）

（６９）选取应用类战略先导专项、重大科研装备研制项目作为试点，开展科研项
目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制定知识产权产出目标和成果应用指标。（中科院）

　　７．培育知识产权服务业

目标任务：制定促进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完善知识产权服务业管

理，推进知识产权基础信息资源建设与有序开放，引导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创新服务模

式，促进地方知识产权服务聚集发展，加快知识产权服务高端人才培养。

具体措施：

（７０）积极推进《加快发展高技术服务业指导意见》实施，在２０１２年拟开展的高
技术服务业专项中，将知识产权服务业作为重点支持领域和方向。（发展改革委、知

识产权局）

（７１）制定出台《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的指导意见》，重点发展知
识产权代理服务、法律服务、信息服务、咨询服务、商用化服务和培训服务。（知识产

权局、发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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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扩大知识产权基础信息资源共享范围，创新知识产权服务模式，提升服务
机构涉外事务处理能力，加快构建服务主体多元化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知识产

权局、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工商总局、版权局）

（７３）充分发挥技术市场作用，创新技术交易服务形式，在技术市场、孵化器、大
学科技园、生产力促进中心等中介服务机构中强化知识产权服务内涵，提高服务能

力。（科技部）

（７４）研究涉及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或共性技术专利，进行专利分析和预警，定
期发布专利态势。（工业和信息化部、知识产权局）

（７５）在产业基地开展知识产权信息跟踪和专利分析等实务支撑与服务。（工业
和信息化部）

（７６）引导律师充分发挥专业优势，面向新兴行业、高新技术企业等知识产权密
集的行业、企业，开展有针对性的知识产权法律服务活动，帮助企业提高知识产权保

护水平。（司法部）

（７７）推动知识产权司法鉴定实行全国统一登记管理，组织开展知识产权司法鉴
定培训，引导知识产权鉴定机构做精做强。（司法部、高法院）

（７８）支持留学人员利用自主知识产权创办高新技术企业，完善高层次人才回国
优惠政策，重点引进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急需紧缺的海外高端留学人才。（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

（７９）充分发挥企业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援助中心作用，加强对企业重大案件的应
诉指导，帮助企业增强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意识与能力；在境外知名展会上设立知识产

权服务站，为中国参展企业提供咨询与调解服务。（商务部）

（８０）研究制定知识产权服务统计指标体系，实施知识产权服务引导与培育项
目，培养知识产权服务高端实务人才，培育知识产权服务龙头企业，促进地方知识产

权服务聚集发展。（知识产权局）

（８１）进一步完善专利代理扶持政策，完善专利代理人培训制度，做好代理机构
业务能力提升工作。（知识产权局）

（８２）修订《专利代理条例》。（法制办、知识产权局）

　　８．培育知识产权文化

目标任务：加强知识产权宣传普及和人才培养，营造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

法的知识产权文化氛围，培育构建有利于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社会环境。

具体措施：

（８３）深入宣传中央全面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将知识产权宣
传纳入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重大主题宣传，充分报道我国实施国家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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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战略的显著成果。（中央宣传部、广电总局）

（８４）开展知识产权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利用高层交往、双边和多边场合与重

点国家就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进行沟通交流。（外交部、商务部、知识产权局、工商总

局、版权局）

（８５）修订中小学教材，落实思想品德等相关学科课程标准中关于知识产权的内

容要求；引导高校开设知识产权相关领域的辅修课程；配合开展保护知识产权宣传教

育活动，增强青少年知识产权意识。（教育部）

（８６）大力实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和公共电子阅览室、数字图书馆工程，保

障公众在文化活动中依法享有合理使用创新成果和信息的权利。（文化部）

（８７）把高素质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纳入“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建设若干

培养基地。（教育部）

（８８）进一步贯彻落实《广播影视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意见》，大力实施广播影视精

品工程，提高影视剧、动画片、纪录片的原创能力，发展广播影视新兴业态，促进广播

影视知识产权市场化和商品化。（广电总局）

（８９）实施“高层次人才引领计划”、“百千万知识产权人才工程”等培养计划和人

才工程，选择４－５家高校建立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基地。（知识产权局）

（９０）组织开展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加强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科学知识的

宣传，增强全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知识产权局、中央宣传部、广电总局）

朱月仙　整理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ｐｏ．ｇｏｖ．ｃｎ／ｙｗ／２０１２／２０１２０４／ｔ２０１２０４０９＿６６６８８３．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１日

日本２０１２年知识产权实施计划出台

５月２９日，由野田佳彦首相任总部长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本部”正式批准

“２０１２年知识产权实施计划”，把日本新一代电动汽车充电器标准变为国际标准、建

立电影摄制基地特区、强化先进医疗应用研究及能源管理等７个领域摆在了突出位

置。

计划强调，２０１３年之前要把日本电动汽车（ＥＶ）快速充电器规格“ＣＨＡｄｅＭＯ”推

举成国际标准，扩大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将去年指定为“创意产业特区”

的北海道札幌市作为电影摄制基地，简化并加快外国电影制作组进入当地拍摄的审

批手续，吸引更多的游客到访，提高日本国际竞争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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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计划还增加了围绕职务发明和非职务发明产生诉讼的对应政策、防止技术

流向国外的具体措施等内容。

张　娟　检索，张　娴　摘编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ｓｔ．ｇｏｖ．ｃｎ／ｇｎｗｋｊｄｔ／２０１２０６／ｔ２０１２０６１３＿９４９９１．ｈｔｍ

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８日

专题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局发布《技术转移项目报告》

【摘要】美国国家安全局技术转移项目办公室发布的《技术转移项目报告》，对国

家安全局的技术转移立法、项目服务、技术转移机制进行了详细介绍。

美国国家安全局技术转移项目办公室（ＮＳＡＴＴＰ）成立于１９９０年，至今已制定了

正式的技术转移机制，与外部组织开放共享技术。此份《技术转移项目报告》对技术

转移立法、项目服务、机制等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最后还列出了通信与网络、先进数

学、先进计算、信息处理及微电子等可进行技术转移的核心技术组合清单。

　　１．技术转移相关法律

美国现有的许多法律旨在促进技术转移并提供技术转移方法和鼓励机制。如下

是适用于ＮＳＡＴＴＰ项目的一些联邦法律：

（１）１９８０年史蒂文森－怀德勒技术创新法案（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Ｗｙｄｌ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ｎｏ

ｖ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ｏｆ１９８０（Ｐ．Ｌ．９６４８０））；

（２）１９８０年拜杜法案（ＢａｙｈＤｏｌｅＡｃｔｏｆ１９８０（Ｐ．Ｌ．９６５１７））；

（３）美国法典第１５卷：商业和贸易（１５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Ｃｏｄ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３７１０ａ）；

（４）１９８６年联邦技术移转法（Ｆｅｄｅｒ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ｃｔｏｆ１９８６（Ｐ．Ｌ．９９

５０２））；

（５）１９８７年科技普及法令（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Ｏｒｄｅｒ１２５９１ｏｆ１９８７）。

　　２．技术转移的项目服务

ＴＴＰ为需要进行技术转移活动的所有 ＮＳＡ组织和个人提供服务，具体包括：机

会管理、客户服务、知识资产管理、项目和技术的市场化服务以及奖励和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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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机会管理（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Ｍ）

ＯＭ旨在解答来自产业、学术界或政府职员的技术转移咨询，确定适用于技术转

移的协议，以及促进和协商ＴＴＰ协议。

ＴＴＰ协议包括：合作研发协议（ＣＲＡＤＡｓ）、专利许可协议（ＰＬＡｓ）、教育和产业合

作伙伴协议（ＥＰＡ／ＩＰＡｓ），以及技术转移共享协议（ＴＴＳＡｓ）。

ＯＭ的主要活动包括：需求评估、转移方法确定、战略发展、提议和协商、转移方

法实施、转移方法管理。

　　（２）客户服务

ＴＴＰ成立了客户服务中心，支持机构内外的技术转移机会。目前已制定出健全

的程序来跟踪和回应ＴＴＰ相关咨询。

　　（３）知识资产管理（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Ａｓｓｅ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ＡＭ）

ＩＡＭ着重通过鉴定、评估、管理和保护的全过程来最大化ＮＳＡ知识产权的价值。

当研究人员、技术人员或开发人员提交发明披露资料给政府商务办公室（ＯＧＣ）

时，即可启动ＩＡＭ程序。无论提交的材料是否适合于进行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移

评估小组（ＴＴＡＰ）都将评审该发明披露资料的复印件。ＴＴＡＰ是由高级技术委员组成

的内部评审组，负责评审发明披露资料是否适合公开发行以及是否需要专利保护。

若ＴＴＡＰ批准该发明披露可进行专利申请，将由 ＮＳＡ的专利律师向美国专利商

标局提出专利申请。同时，ＴＴＰ将该技术纳入其知识资产组合，成为专利许可的候

选。若ＴＴＡＰ判定该发明不适宜进行专利保护或公布，则针对该发明的 ＩＡＭ生命周

期结束。

一旦一项技术成为知识产权组合中的一部分，ＴＴＰ即可开展如下工作：访问发明

者／技术人员以获取技术支持；开展技术评估以确定相关技术的商业潜力和价值；开

展技术的市场评估并获取市场估值以确定其潜在应用行业；创建技术组合清单，并在

ＮＳＡ官方网站发布；跟踪技术转移过程；监控并跟踪专利相关的任何费用往来情况。

　　（４）项目和技术市场

项目的市场化包括支持 ＴＴＰ及其服务和能力的内外推广活动。这些推广活动

的目标在于：鼓励ＮＳＡ员工参与技术转移活动；提升项目对内部和外部组织的利益；

基于任务和行业需求，确定潜在合作伙伴；确定商业化机会。

技术市场化的目标是确定具体市场内的潜在被许可人。

ＴＴＰ通过一系列推广方式来推动项目的市场化意识和技术的市场化，这些方法

包括：在ＮＳＡ官方网站公布技术组合清单；发行ＮＳＡ出版物；向内、外部组织进行展

示；参与学术、政府、商贸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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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奖励和表扬

技术转移立法规定，对参与技术转移活动或大幅提升发明价值的员工进行奖励

和表扬。

ＴＴＰ负责处理、监控、跟踪和分配所有的许可使用费和其他各种费用。为了对政

府研究人员参与技术转移过程给予肯定，ＮＳＡ规定给予２０００美元，另外至少提取

１５％的许可使用费，以奖励参与许可专利研发的研究人员。

　　３．技术转移机制

　　（１）专利许可协议（ＰａｔｅｎｔＬｉｃｅｎｓ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ＰＬＡ）

美国法典第３５卷（专利）第２０７～２０９条赋予 ＮＳＡ权限许可其国内外专利和专

利申请，并通过ＰＬＡｓ实施。目的是为私有部门提供商业化联邦政府资助型研究成

果的机会，进而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和全球竞争力。

ＰＬＡ的益处包括：促进私有企业对联邦政府资助型研究成果的商业化进程；为产

业和学术界节省研发资金和时间；为政府及其发明者提供许可使用费收入；在私有部

门创造新的行业和就业机会；最大化ＮＳＡ的研发投资及成果技术的价值。

　　（２）许可政策

许可的方式可能是非独家许可、部分独家许可或独家许可。受让人必须提交一

份申请书用于商业计划评估，其中应列出受让人针对许可技术的商业化和市场化方

法，且受让人必须同意该产品能在美国大量生产。

受让人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将该发明公诸于众，并应使公众能持续、合理地从该发

明获得益处。受让人还必须同意向ＮＳＡ定期汇报该专利的使用情况。

所有ＮＳＡ许可协议都是单独与受让人谈判后签署的，其条款涉及许可期限、汇

报使用情况的周期、许可费用和支付方式等。联邦政府通常保留对该发明的不能收

回的、无偿的、面向全球政府使用的权利。

当受让人无法执行协议中的商业计划或实现实际应用时，ＮＳＡ保留终止专利许

可协议的权利。

　　（３）合作研发协议（ＣＲＡＤＡ）

ＣＲＡＤＡ是获得技术长期价值的最重要的技术转移机制之一。美国法典第１５卷

（商业和贸易）第３７１０条赋予ＮＳＡ签署ＣＲＡＤＡｓ的权限，以促进产业、地方政府和州

政府以及学术界之间的合作，进而实现有价值的技术转移目标并从中获益。

ＣＲＡＤＡ的益处包括：开发有利于完成任务或实现商业目标的新产品、方法和知

识产权；为政府用途改进商业产品；减少研发成本和时间；利用外部人才、想法、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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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资源；采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解决方案，提供联合方法来解决具体问题；提高

ＣＲＡＤＡ相关发明的商业化概率；提升对市场和技术趋势，以及行业和政府需求的认

识。

ＣＲＡＤＡ组成部分包括：

法律和商业框架：用于管理和执行ＣＲＡＤＡ的法律和商业框架；

工作说明书：规定了研发开展的性质和范围的工作说明书；

资源估算：估算未来执行ＣＲＡＤＡ可能使用到的资源；

报告：ＣＲＡＤＡ的状态报告和知识产权发展报告；

经济责任：明确合作伙伴需支付的金额；

联系信息：用于管理和处理技术问题；

发明和版权的所有权：ＣＲＡＤＡ签署后的联合研究中发明和版权的所有权归属

问题；

权利和保护：ＣＲＡＤＡ签署后产生的专有信息的权利和保护问题。

　　（４）教育合作伙伴协议（ＥＰＡ）

ＥＰＡ旨在正式化联邦实验室和教育机构之间的关系。美国法典第１０卷（武装

力量）第２１９４条（培训与教育）赋予ＮＳＡ权限，为使用ＥＰＡｓ的所有教育阶层的科技

人员提供培训，进而共享其独特的经验。

ＥＰＡ的益处包括：

把学生纳入其中，确保人才资源的持续发展；

提供从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特有的学习机会；

提供实验室访问权，可获取教学课程并开发科学课程；

允许学生和教师参与有用的技术应用程序开发；提供ＮＳＡ资源访问权。

ＥＰＡ的组成部分包括：针对协议所得的所有权信息的保护；列出学习任务和目标

的任务计划；可借出的设备清单。

　　（５）技术转移共享协议（ＴＴＳＡ）

ＴＴＳＡｓ保护ＮＳＡ的权利，进而实现其技术的商业化，并有效跟踪这些技术的转

化。

ＴＴＳＡ的益处包括：通过简单的协议明确转化相关的目的、事项和条件；能实现美

国政府机构之间技术的简易转移。

ＴＴＳＡ的组成部分包括：

ＴＴＳＡｓ包括有关非商业化的专用语言并限制转化仅被政府使用；

ＴＴＰ办公室仅接受来自ＮＳＡ政府人员的ＴＴＳＡ请求。需要技术支持的合同方

和其他合作伙伴，必须邀请政府合同办公人员代表（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Ｏｆｆｉｃｅｒ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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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Ｒ））或项目经理代为向ＴＴＰ提交请求；

政府组织可直接向ＴＴＰ提交请求。

　　４．技术组合清单

ＮＳＡＴＴＰ办公室已整理出如下可进行技术转移的技术组合清单（见表１）。
表１　ＮＳＡＴＴＰ技术组合清单

技术
（１～１５）

技术
（１６～３０）

技术
（３１～４５）

技术
（４６～６０）

技术
（６１～７５）

技术
（７６～８３）

转录语音数据
库的结合方法

行为观察工具
可再用的篡改
指示标签夹具

确定计算机网
络发布软件的
方法以及管理
其运行的机制

存储和重构扩
展海明码的方
法

利 用 ＥＸ
ＴＲＡＣＴ算法
从晶体管级
网表恢复集
成电路网关
级网表

将具有循环语
句的计算机程
序转换为非循
环的方法

三维微系统及
制造方法

高密度、高性
能的多层挠性

制成并集成高
质量去耦电容
的方法

垂直腔面发射
激光器

利用软决策
修改格式化
调制解调器
传输中错误
符号的方法

宽带混频器环
形回复反射器

自动描述并分
类文本主题

扫描电子显微
镜中的前向散
射电子成像设
备

薄晶圆片凸焊
的方法

文本总结方法

对一个三维
环形互连网
络的二维展
示

制图工具
环境时间同步
协议

通过比较不同
协议栈层的网
络延时来发现
跳板机的方法

由查询和数据
规范化实现的
阿拉丁姓名匹
配

音节速率语音
活动检测

信息的可视
化和分析

利用牺牲隔离
层制成图案设
备的方法

两用篡改指示
袋

模式转型特性
光子逻辑器件

生成多个随机
位序列的方法

认可、重组和
传输数据包的
方法

晶圆及模具
减薄技术

软件程序可视
化的方法

用于多晶硅有
源层和第一层
金属中的细胞
结构成像的电
路制备

利用牺牲隔离
层制成波导的
方法

音译姓名：用
于生成姓名拼
写的自动系统

有 效 提 升
ＦｒａｍｅＭａｋｅｒ
图形用户界面
可读性的方法

保护逆向工
程中集成电
路的晶圆涂
层

生成随机数值
的方法

从多类数据建
模单类数据的
方法

利用牺牲隔离
层和相应设备
制备拐弯镜的
方法

科技教育服务
中断电路

从彩色图像总
提取文本的方
法

自动元数据
生成器

改善虚拟机性
能的方法

石榴石成像阶
段

交互式矢量相
关性的轻量级
进程

电池隔离器和
开关

印刷编码文件
的安全印刷或
改进过程

用于扫描电
子显微镜中
高分辨率扫
描透射电子
显微镜的装
置

随机切换的全
数字音频功放
器

Ｌ波段 Ｆ１：Ｆ１
中继器

测量增益光子
逆变器的方法

通用多网络通
道模拟器

自动词语匹配
检索映射和监
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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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１～１５）

技术
（１６～３０）

技术
（３１～４５）

技术
（４６～６０）

技术
（６１～７５）

技术
（７６～８３）

利用多牺牲隔
离层制成光学
设备的方法

区分手绘和机
器印刷图像的
方法

摘要文本提取
关联度量

上 网 机 Ｎｅｔ
Ｔｏｐ

网络异常检测
算法

通过构造抑制
印刷电路板中
的谐振模式

Ｔｏｋｅｎｅｅｒ密码
修改

确定反射改性
后的半导体激
光器面反射的
方法

将机器印刷和
手写文本的文
档图像分类

基于高斯模型
的图像二值化

检测复制的通
话录音方法

低成本的集成
电路单晶片级
电镀工艺

为光学设备和
相关镀上电解
质的方法

通用网络可视
化和操控程序

电子连接器能
最大限度地减
少弯曲针脚

更为有效地处
理二进制代码
的方法

用于阿拉伯字
母的高速无模
型光学字符识
别技术

利用直方图建
模将图像二值
化的方法

全光纤可调带
阻滤波器

通过语言或主
题实现的信息
分类和检索

在强化笔记技
能期间检索电
子数据

低通光纤芯片
对准

粉碎残渣分散
体系

用于激光通信
的增强型灯塔
识别

不使用难熔金
属镀膜钻石基
板的方法

无线入侵检测
系统

双规制模式：
用于流水线加
密和数据完整
性的新模式

阿拉丁标志
确定网络中所
有最少成本割
集的方法

ＰＣＭＣＩＡ卡连
接器

田倩飞　编译，高利丹　校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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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０日

跨国知识产权谈判中如何处理知识产权相关问题

【摘要】近日，欧盟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处发布“跨国知识产权谈判中如何处理知

识产权相关问题”文件，针对跨国知识产权交易谈判中的关键问题进行了分析，

并就谈判前的准备工作和谈判桌上应重点关注的问题提出建议。

谈判是知识产权交易的一件难事，需要考虑多方面的问题，尤其在跨国知识产权

交易中，为了避免常规性失误，任何参与知识产权谈判的人员都需要特别注意一些事

项，为此，欧盟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处特发布“跨国知识产权谈判中如何处理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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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问题”文件，就跨国知识产权交易谈判中的关键环节进行分析，并对如何处理这

些环节中的重要问题提出了建议。

　　１．谈判前的准备

知识产权交易中应明确界定双方协议的标的物。即首先需要明确将要谈判的知

识产权类型，是一个技术专利、产品商标，还是软件著作权。在许可协议中，还应明确

针对具体知识产权许可的权限，即许可使用的类型、地域范围、期限以及分许可的权

利。

　　（１）知识产权组织结构与团队工作

谈判前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内部知识产权组织结构的安排，这将关系到

谈判第二阶段所有相关步骤的顺利进行。首先，谈判团队应当具有一致的知识产权

意识，这有助于实现公司的商业目标并达到预期的谈判目标。此外，还需要法律、技

术、财务等方面的成员协同工作，这些各领域的专家同时出现在谈判桌上，有助于树

立自己的专业形象，使谈判对手更相信谈判标的物的可靠性。

团队成员不需要单独参与谈判。在谈判中，最好能雇佣一位知识产权专家，与团

队成员一同参与谈判，有助于成员对谈判中出现的相关问题，尤其是对不利于己方利

益的事项能有更全面地理解，从而能采取更明确或更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２）开展尽职调查

尽职调查是开展知识产权交易前的一个最重要环节，目的是收集尽可能多的信

息为达成谈判做准备。在知识产权相关产品进入市场前，技术、潜在的合作伙伴和特

定的业务领域及目标是确保成功谈判的重要信息。

①自由使用权

在准备获取或许可某项技术前，应确定该技术是否有其他使用限制或涉及第三

方权利，即应确定该项技术的商业化几乎没有侵权风险。为此，需事先收集与该项知

识产权相关的信息，建议咨询知识产权专家或国家知识产权办公室，后者还可以帮助

开展知识产权侵权检索。

②竞争情报分析

通过以下内容的情报调研可以更好地了解谈判买方的立场：

确定买方的业务目标和知识产权战略，以及满足这些目标和战略的压力（比

如需要通过许可获得某技术）；

分析买方的产品或服务，发现其使用的知识产权类型；

清楚买方的支付方式，例如，是愿意采取在知识产权许可期限内按摊销方式支

付相关费用，还是立即支付所有许可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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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买方的专利组合，了解其核心业务领域及其技术需求。

开展这类调查分析也有助于自己正确估计技术的背景和生命周期。谈判不仅是

为了明确合同中技术的细节，也是为了检查在市场上是否已有其他可产生相同技术

效果的类似技术。因此，谈判前还需要调查清楚的内容包括：优先权内容、申请日期、

终止日期、该技术被许可的可能性、后续产生新的发明或设计的可能性。

　　（３）起草合作意向书

一旦完成了上述两项准备工作，就可以准备合作意向书了。合作意向书中应列

出自认为最重要的和最不重要的问题，以及谈判对方可能认为重要或不重要的问题。

这比起草一份正式协议容易得多，并且有助于启动谈判工作，能清楚简单地与谈判对

方组织讨论，容易达成最终协议。

　　（４）确定交易的价格

当开始知识产权谈判时，无论是与什么样的对手进行交易，谈判标的物的交易价

格都必须事先明确。虽然无形资产不像有形资产那么容易确定其价值，但有几种方

法可能有助于对无形资产的价值进行评估。在这一阶段，通常应评估三个问题：

买方准备支付多少钱？

该技术应该值多少钱？

上述两种方式，能接受哪一种？

对于第一个问题，买方的立足点是该技术能否提高其收益率，而不是考虑其理论

价值。这种情况下，应当对该技术的内在价值和生产成本进行评估和比较，以确定该

技术相关的产品最终上市后是否还有利润。

① 技术评估

当前普遍采用的几种技术评估方法包括成本法、收益法和市场法。

成本法———技术的价值由开发成本、保护成本与商业化成本体现。

收益法———估算新技术的未来预期收益并折算成现值，从而确定其价值。

市场法———比较类似技术的市场交易额，以确定待谈判的无形资产的价值。

② 专利使用费

谈判中还需要明确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专利使用费的支付形式，即在签订合同时

预付款，还是需要按照许可使用时间表、提成率等方式进行付款。

　　２．开展谈判

这一阶段，谈判双方将会探讨未来双方的合作伙伴关系和最终版协议中将包含

的主要商业条款，以及在商业合作中相关的其他法律问题等。双方都应该意识到，谈

判成功的关键在于了解谈判标的物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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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双赢协议

知识产权交易的谈判通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长期并且营利的合作关系是

谈判的首要目标。为了避免谈判阻滞不前，必要时，双方都应该考虑做出一些让步，

以满足对方的利益。就许可协议而言，这将是一个较为长期的商业合作关系，因此不

能轻率地签订协议，以免将来产生争议。灵活的知识产权谈判有助于解决一些悬而

未决的问题，并达成一致。因此，在谈判中，可向对方陈述希望达成双赢协议的意愿。

在谈判桌上，双方都应重点关注手头的事项和产生的问题，而对彼此应当态度温

和。重要的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同时也很愿意了解对方的需求和商业目标。达成一

个双赢的协议代表着双方都会有更好的商业灵活性、更多的权利和更丰厚的利润。

　　（２）保密协议

在进行谈判时，应与任何潜在的合作伙伴签署非披露协议（即保密协议），以向

对方明确自己不希望谈判中涉及的内容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向他人泄露。然而，有

些投资者往往不愿意签署保密协议，通常有以下几个原因：主要原因是他们可能已经

正在开展类似技术的研究工作了；此外，他们可能不想因为签署了保密协议而阻碍自

己进行类似技术的开发或他们只是简单地不想受到法律约束。在后一种情况下，需

要特别谨慎向对方公开的信息。首先，应考虑对方的信誉；其次，向对方公开的信息

应仅限于技术表面，不要将技术创新点告诉对方。

　　（３）技术改进

在许多知识产权交易中，需要谈判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改进技术的所有权以及使

用权。这不仅仅针对专利而言，对商标和著作权也同样重要。事实上，对某一商标相

关产品的改进可能使品牌延伸到其他产品领域和市场；在著作权领域，某一软件的改

进可能产生一个新版本的产品。如果在协议中没有对这些改进内容的所有权进行归

属，在将来就可能产生争议。

因此，强烈建议许可方管理好改进技术以及任何衍生产品的所有权。有时候，许

可方可能以许可为条件，要求被许可人必须将基于该专利做出的改进或发明专利，再

授权给许可人（回授条款）。一般情况下，大型公司不会同意回授条款。

　　（４）分摊风险

大部分知识产权交易中，风险与负债的分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此，一个

全面的协议还应当包括如下条款：

合同履约

针对第三方的知识产权执法

非侵权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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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建议在谈判初期讨论清楚合同的履约方式。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选择将来

解决争端的法院。但是在国家级法院诉讼解决跨国知识产权纠纷是非常复杂的。谈

判双方可考虑选择替代性纠纷调解（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简称ＡＤＲ）。这是

一种法庭之外的选择，以更快、更经济的方式解决知识产权纠纷，包括调解、仲裁和专

家裁决等方式。

在针对第三方的知识产权执法条款中需要明确哪一方将在发生侵权纠纷时作为

责任方或诉讼方。由于诉讼或调解将可能影响诉讼方的财政资源分配，因此这类条

款非常重要。

另一方面，第三方也可能会因为其知识产权被侵犯而提出起诉。这种情况非常

棘手，因为知识产权侵权赔偿通常都非常高，会给责任方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

有必要在协议中列出非侵权保证条款，这有助于在执法程序中分散风险和分担财务

费用。但最好不要太过让步，由自己来完全承担相关责任。

总之，为了确保适当的合同履约和正确的风险分配，应确保该协议的条款清晰明

确，并且责任均衡。

张　娴　检索，高利丹　编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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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６月７日

技术观察

ＣＩＧＳ薄膜太阳电池国际专利态势分析

【摘要】以ＣＩＧＳ薄膜太阳电池相关专利技术为研究对象，利用德温特专利创新

索引（Ｄｅｒｗ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ｄｅｘ，ＤＩＩ）数据库对全球 ＣＩＧＳ相关专利进行了检索，

利用ＴＤＡ（Ｔｈｏｍｓｏｎ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ｚｅｒ）等分析工具，对检索到的相关专利进行统计

分析，从专利申请的时序分布、相关专利技术领域分布、重点国家／地区对比、重

点专利申请机构对比等方面，分析了全球 ＣＩＧＳ技术领域的专利现状及发展趋

势。

随着全球经济与工业的飞速发展，人类对能源的需求与日俱增，煤炭、石油、天然

气等常规资源的消耗速度越来越快，日益枯竭，开发和应用新型可再生能源已势在必

行。太阳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被认为是人类最具发展潜力的可再生能源。而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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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可以将太阳光能直接转化为电能，成为目前最为高效的太阳能利用途径之一。

产业界一般将单晶硅太阳电池归为第一代太阳电池，多晶硅、非晶硅等太阳电池

归为第二代太阳电池，第三代太阳电池则是铜铟镓硒（ＣｕＩｎＧａＳｅ，ＣＩＧＳ）等化合物薄

膜太阳电池及Ｓｉ系薄膜太阳电池。ＣＩＧＳ是一种ⅠⅢⅥ族半导体化合物材料，是在

铜铟硒（ＣｕＩｎＳｅ，ＣＩ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通过在ＣＩＳ中掺入一定量的Ｇａ元素替代

相应的Ｉｎ元素而形成［５，６］。ＣＩＧＳ薄膜太阳电池的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在过去

３０多年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光电转换效率已位居各种薄膜太阳电池之首，被认为

是最有前途的新一代太阳电池之一。

本文通过对ＣＩＧＳ薄膜太阳电池相关专利的统计分析，从专利申请的时序分布、

相关专利技术领域分布、国家／地区对比、重点专利申请机构对比等方面，分析了

ＣＩＧＳ技术领域的专利现状及发展趋势，希望为我国、我院在ＣＩＧＳ相关技术领域的研

发提供参考。

　　１．ＣＩＧＳ专利申请数量时序分布分析

通过对ＤＩＩ专利数据库进行检索，共检索到ＣＩＧＳ相关专利（族）１７６３件（数据检

索日期为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９日），图４给出了ＣＩＧＳ相关专利申请数量的年度变化趋势

（基于最早优先权年，后同）。从检索结果来看，ＣＩＧＳ相关专利的申请始于上世纪７０

年代初［７］。１９７４年，美国贝尔电话实验室 （Ｂｅｌｌ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图４　ＣＩＧＳ专利申请数量年度分布

［５］耿新华，孙云南．薄膜太阳电池的研究进展．物理，１９９９，２８（２）：９６－１０２．
［６］王波，刘平，李伟等．铜铟镓硒（ＣＩＧＳ）薄膜太阳能电池的研究进展．材料导报，２０１１，２５（１９）：５４－５８．
［７］也有文献提到ＣＩＳ相关专利申请最早始于１９６９年：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ｉｉｐ．ｐｒｏ／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ｚｗ／ｃｉｇｓ／ｔｒｅｎｄｓａ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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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制作出第一个铜铟硒（ＣＩＳ）太阳电池，转换效率超过６％。图４中１９７４年的那

件专利即贝尔实验室为其新型太阳电池申请的美国专利（ＵＳ１９７４４９２３９４Ａ）。随后，

ＣＩＧＳ相关专利技术发展缓慢，只是在１９９０年出现了一个小的高峰（主要是由于日本

厂商的加入）。直到进入２１世纪以来，ＣＩＧＳ相关专利申请数量才开始呈现出持续的

快速增长。特别是２００６年以来，全球ＣＩＧＳ专利申请数量急剧增长（由于专利从申请

到公开到数据库收录，会有一定时间的延迟，图中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年的数据仅供参

考），表明ＣＩＧＳ相关技术已经进入快速发展轨道。

　　２．ＣＩＧＳ专利技术发展趋势分析

图５、图６分别给出了 ＣＩＧＳ相关专利新发明人和新技术条目的年度变化趋势。

从图５和图６可以看出：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新发明人进入ＣＩＧＳ相关技术领域；同

时，近年来，该领域每年都有大量的新技术条目不断涌现。结合前述分析，看以看出：

目前，ＣＩＧＳ相关技术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日益受到市场青睐，全球相关技术研发投

入正在持续快速增长，推动ＣＩＧＳ技术研究内容和应用范围不断扩大。

图５　ＣＩＧＳ专利新发明人的时序分布

　　３．ＣＩＧＳ专利技术领域构成分析

国际专利分类号（ＩＰＣ）包含了专利的技术信息，通过对ＣＩＧＳ相关专利进行基于

ＩＰＣ的统计分析，可以了解、分析ＣＩＧＳ专利主要涉及的技术领域，及该领域目前的技

术重点等。

表２列出了ＣＩＧＳ专利申请量居前１５位的专利技术领域（基于ＩＰＣ小组）及其申

请情况。可以看出，ＣＩＧＳ专利技术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向：（１）ＣＩＧＳ薄膜太阳电

９２知识产权动态



图６　ＣＩＧＳ专利新技术条目的时序分布

池的制造方法或设备（Ｈ０１Ｌ－０３１／１８、Ｈ０１Ｌ－０２１／００）；（２）ＣＩＧＳ薄膜太阳电池结构

及其零部件等（Ｈ０１Ｌ－０３１／０４、Ｈ０１Ｌ－０３１／０４２、Ｈ０１Ｌ－０３１／０６、Ｈ０１Ｌ－０３１／０４８、

Ｈ０１Ｌ－０３１／０５２等）；（３）ＣＩＧＳ吸收层的制备工艺，特别是溅射后硒化法（Ｃ２３Ｃ－

０１４／３４）等。

［８］由于专利从申请到公开到数据库收录，会有一定时间的延迟。从图４也可以看出，２０１１年的数据很少。所
以，此处“近３年”选取的是“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后同。

表２　ＣＩＧＳ专利申请量居前１５位的技术领域及其申请情况

ＩＰＣ 申请量
（件）

技术领域 涉及年份
近３年［８］申
请量占总量
百分比

Ｈ０１Ｌ－０３１／１８ ５３９ 专门适用于制造或处理光电转换或光电
控制半导体器件或其部件的方法或设备

１９８２－２０１１ ６８．５％

Ｈ０１Ｌ－０３１／０４ ４９８ 光电转换半导体器件 １９８０－２０１１ ４０．８％

Ｈ０１Ｌ－０３１／０４２ ４７９ 包括光电池板或阵列的光电转换半导体
器件

１９９３－２０１１ ６７．２％

Ｈ０１Ｌ－０３１／００ ２００ 光电转换或光电控制半导体器件或其部
件及其制造方法或设备

１９８７－２０１０ ４１．５％

Ｈ０１Ｌ－０３１／０２６４ １５８ 以无机材料为特征 １９９１－２０１０ ４２．４％
Ｈ０１Ｌ－０２１／０２ １２３ 半导体器件或其部件的制造或处理 １９９３－２０１０ ５１．２％
Ｈ０１Ｌ－０３１／０２２４ ８９ 光电转换半导体器件电极 １９９６－２０１１ ６２．９％
Ｃ２３Ｃ－０１４／３４ ８７ 以溅射镀覆工艺为特征的处理方法 １９８７－２０１０ ７１．３％

Ｈ０１Ｌ－０３１／０６ ８０ 以至少有一个电位跃变势垒或表面势垒
的为特征的光电转换半导体器件

１９８０－２０１１ ４２．５％

Ｈ０１Ｌ－０３１／０４８ ７９ 封装的或有外壳的光电转换半导体器件 １９９９－２０１１ ５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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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ＰＣ 申请量
（件）

技术领域 涉及年份
近３年［８］申
请量占总量
百分比

Ｈ０１Ｌ－０２１／００ ７７ 专门适用于制造或处理半导体或固体器
件或其部件的方法或设备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４２．９％

Ｈ０１Ｌ－０３１／０２１６ ７０ 光电转换半导体器件涂层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７７．１％

Ｈ０１Ｌ－０３１／０５２ ６２ 具有冷却、反光或集光装置的光电转换
半导体器件

１９９９－２０１１ ６９．４％

Ｈ０２Ｎ－００６／００ ６１ 光辐射直接转变为电能的发电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５２．５％
Ｈ０１Ｌ－０３１／０２ ５８ 光电转换半导体器件零部件 １９８４－２０１１ ５１．７％

　　４．ＣＩＧＳ专利技术重点国家／地区对比

图７给出了ＣＩＧＳ相关优先权专利数量居前的国家／地区（基于最早优先权国）

的排名情况。可以看出，ＣＩＧＳ相关优先权专利数量最多的国家／地区依次是：美国、

日本、中国、韩国、德国、中国台湾、欧专局、法国等。其中，美国和日本两国的ＣＩＧＳ优

先权专利数量占到全球的近６０％，遥遥领先于随后其他各国家／地区，显示出美国和

日本在ＣＩＧＳ相关技术领域中的全球领导地位。

图７　ＣＩＧＳ相关优先权专利受理量居前国家／地区

图８给出了ＣＩＧＳ相关优先权专利数量不少于２０件的前８位国家／地区的专利

数量的年度分布情况。可以看出，美国 ＣＩＧＳ相关专利受理起步最早，其优先权专利

受理数量的年度变化趋势基本与全球总体趋势一致，一直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日本的

ＣＩＧＳ相关专利受理起步也较早，特别是在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１年，随着一批日本企业涌

入ＣＩＧＳ技术领域，导致全球ＣＩＧＳ专利申请数量出现了一个小的高峰，但其２００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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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的专利数量一直大幅落后于美国；中国与韩国是 ＣＩＧＳ技术领域的后起之秀，相

关专利的申请都起步较晚，大都集中在２００８年以后。德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地区

近几年的ＣＩＧＳ相关专利数量也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表明ＣＩＧＳ相关技术日益受到

全球范围的关注。

图８　ＣＩＧＳ相关优先权专利受理量居前国家／地区年度分布

　　５．ＣＩＧＳ重点专利申请机构对比

ＣＩＧＳ薄膜太阳电池因为实验室模组转换效率有达到２０％以上的潜力，且近年来

重大进展不断，被认为是最有前途的新一代高效率、低成本、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

薄膜太阳电池，很受市场青睐。近年来，大批厂商不断加大在 ＣＩＧＳ技术领域的研发

投入（有些是通过合作方式，例如台积电与美国 Ｓｔｉｏｎ），并纷纷（筹备）建厂，加快了

ＣＩＧＳ大规模量产的步伐，也加剧了各大厂商和研发机构之间的竞争。

统计发现，ＣＩＧＳ相关专利申请量排名前３０位的机构中，有１２个来自日本，１０个

来自美国，５个来自中国（其中台湾２个：正峰新能源和工业技术研究院），２个来自

韩国，１个来自德国，且除了中国科学院、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美国中西部研究所和

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等四家研究机构外，其他均为公司。这进一步显示了美国

和日本在ＣＩＧＳ领域中的全球领导地位，也表明该领域已经初步形成了大型企业集团

主导的竞争格局。

表３给出了 ＣＩＧＳ相关专利申请量不少于２０件的一些申请机构的专利申请情

况，及其近年来在ＣＩＧＳ领域中的一些主要进展。表４给出了这些申请机构的专利申

请国家／地区布局情况。从表３可以看出：这些申请机构中的大部分都是在２０００年

后才进入ＣＩＧＳ领域。日本的松下、富士电机和矢崎三家公司虽然进入该领域较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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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近年来却鲜有新的ＣＩＧＳ相关专利申请。这可能与这些公司的战略规划调整有关，

例如，松下近年在太阳电池领域的策略就是重晶硅轻薄膜。从表４可以看出，美国、

日本和韩国的大部分主要 ＣＩＧＳ厂商都非常重视到本土以外的主要市场区域对其

ＣＩＧＳ相关专利进行广泛保护，也都非常重视通过ＰＣＴ途径申请专利，特别是韩国ＬＧ

Ｉｎｎｏｔｅｋ、美国Ｎａｎｏｓｏｌａｒ、日本昭和壳牌石油、美国杜邦、日本富士胶片等。

从ＣＩＧＳ相关专利主要申请机构近年在该领域的主要进展情况可以看出，全球主

要ＣＩＧＳ厂商，例如韩国ＬＧＩｎｎｏｔｅｋ、美国Ｎａｎｏｓｏｌａｒ、日本昭和壳牌石油、美国Ｓｔｉｏｎ以

及日本日立等，在继续加大研发投入，竞相提升模组转换效率的同时，也都在积极地

建设或筹建较大规模的 ＣＩＧＳ薄膜太阳电池工厂，大力加快量产步伐，以抢占全球

ＣＩＧＳ市场先机。

从我国大陆主要ＣＩＧＳ专利申请机构的情况来看，中国科学院研究院所（例如上

海硅酸盐研究所、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等）的 ＣＩＧＳ相关技术研发、专利申请与保护

都已走在我国最前列。我国ＣＩＧＳ相关专利申请较多的机构还有：（１）无锡市新区梅

村镇同春太阳能光伏农业种植园，该机构的ＣＩＧＳ相关专利技术主要聚集于ＣＩＧＳ薄

膜太阳电池技术在农业种植中的应用；（２）中国昆山正富机械工业有限公司，该机构

的ＣＩＧＳ相关专利技术主要聚集于非真空制作铜铟镓硒浆料及吸收层的方法或装置

等。但总体来看，相比美日欧韩，我国在 ＣＩＧＳ领域中技术研发力量和产业力量都还

很薄弱。

［９］ｈｔｔｐ：／／ｇｂ－ｗｗｗ．ｄｉｇｉｔｉｍｅｓ．ｃｏｍ．ｔｗ／ｔｗ／ｄｔ／ｎ／ｓｈｗｎｗｓ．ａｓｐ？ｉｄ＝００００２４４５８７＿ＶＧＰ６ＦＩＩ３７Ｚ１Ｋ５８８５ＺＺＳＨ１
［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ｙｎｆｄ．ｃｎ／ｂｅｎｃａｎｄｙ．ｐｈｐ？ｆｉｄ＝５５＆ｉｄ＝５４３７
［１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ｌａｒｚｏｏｍ．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９６５－１．ｈｔｍｌ
［１２］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ｇｕａｎｇｄｉａｎ．ｃｏｍ／ｓｈｏｗ．ｐｈｐ？ｉｔｅｍｉｄ＝１８５２２

表３　ＣＩＧＳ专利申请量居前的主要申请机构

专利申请机构

专利

数量

（件）

涉及年份

近３年申请
量占其总

量百分比

近年在ＣＩＧＳ领域的主要进展

韩国ＬＧＩｎｎｏｔｅｋ ５７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７１．９％
２０１１年下半年，据南韩电子新闻报导，ＬＧＩｎ
ｎｏｔｅｋ进军ＣＩＧＳ，宣布将投建１２０百万瓦规模
的ＣＩＧＳ薄膜太阳电池工厂［９］。

日本松下 ４８ １９８７－２００９ ２．１％

美国Ｎａｎｏｓｏｌａｒ ４１ ２００２－２０１０ ４．９％

美国Ｎａｎｏｓｏｌａｒ是全球最成功的 ＣＩＧＳ企业之
一，曾成功开发了 ＣＩＧＳ纳米油墨与卷对卷印
刷工艺，并在 ２００７年推出了 ＣＩＧＳ柔性电
池［１０］。２０１１年上半年，宣布其印刷 ＣＩＧＳ的
转换效率达到 １３．９％，面板效率达到 １１．
６％［１１］。２０１２年 ５月，宣布其全球首次使用
印刷技术量产ＣＩＧＳ太阳电池模组，并已开始
供货［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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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ｈｔｔｐ：／／ｓｏｌａｒ．ｏｆｗｅｅｋ．ｃｏｍ／２０１０－０３／ＡＲＴ－２６００１８－８２２０－２８４２１８０２．ｈｔｍｌ
［１４］ｈｔｔｐ：／／ｓｅｍｉ．ｃｅｎａ．ｃｏｍ．ｃｎ／ａ／２０１１－０９－１３／１３１５８６８８５５６０５７２．ｓｈｔｍｌ
［１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ｖ－ｔｅｃｈ．ｃｎ／ｎｅｗｓ／ｓｏｌａｒ＿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ｐｕｓｈｅｓ＿ｃｉｓ＿ｔｈｉｎ＿ｆｉｌｍ＿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ａｒｅａ＿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ｏ＿ｒｅｃｏｒｄ＿１７．８
［１６］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ｔｙｎ８８８．ｃｏｍ／ｄｊｘｗ／１３０７９．ｈｔｍｌ
［１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２．ｄｕｐｏｎｔ．ｃｏｍ／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ｓ／ｚｈ＿ＣＮ／ｎｅｗｓ＿ｅｖｅｎｔ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０１２０５１５．ｈｔｍｌ
［１８］ｈｔｔｐ：／／ｓｏｌａｒ．ｏｆｗｅｅｋ．ｃｏｍ／２０１０－０９／ＡＲＴ－２６０００６－８３００－２８４２８６４２．ｈｔｍｌ
［１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ｅｍｉｐｖ．ｃｏｍ／ａ／ｎｅｗｓ／ｃｙｄｔ／９６９７．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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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在ＣＩＧＳ领域的主要进展

日本昭和
壳牌石油

３９ １９９６－２０１０ ３５．９％

２０１０年初在“ＰＶＥＸＰＯ２０１０第三届国际太阳能
电池展”上展出了该公司的第２代 ＣＩＧＳ太阳电
池面板，实现了３０ｃｍ见方单元的转换效率为
１６％的技术，预计２０１４年模组转换效率可达到
１３０％［１３］。２０１１年９月消息，该公司旗下全资
子公司 ＳｏｌａｒＦｒｏｎｔｉｅｒ（全球最大 ＣＩＧＳ薄膜太阳
电池生产企业）计划于２０１２年下半年开始量产
具备高光电转换率的 ＣＩＳ薄膜太阳电池，其模
组转换率将达１３－１４％［１４］。２０１２年２月，Ｓｏｌａｒ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宣布其 ＣＩＳ薄膜技术创下了 １７８％的
孔径面积效率新纪录［１５］。２０１２年 ５月，Ｓｏｌａｒ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使用其生产的２０５０００块ＣＩＧＳ电池建成
目前世界上以 ＣＩＧＳ技术为基础的最大太阳能
光伏电站，并交付德国最大的太阳能电站建设

商Ｂ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ＳｏｌａｒｋｒａｆｔｗｅｒｋｅＧｍｂＨ［１６］。

美国杜邦 ３５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９１．４％

２０１２年５月消息，杜邦ＴＭＰＶ５４００系列离子聚合
物封装材料成功应用于由中国台湾绿阳光电公
司制成的全新无边框 ＣＩＧＳ光伏组件，证实可以
降低成本，提升强度，并可显著提升长期电力输

出的效能。该组件已通过ＩＥＣ认证［１７］。

日本富士
胶片

３４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８８．２％

２０１０年９月，富士胶片公布了与日本产综研联
手在Ａｌ柔性基板上形成的 ＣＩＧＳ太阳电池：采
光面积（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Ａｒｅａ）为０４８６ｃｍ２和７２ｃｍ２

时的转换效率分别达到了１７６％和１２５％［１８］；
２０１１年６月，富士胶片宣布，与日本产综研共同
在Ａｌ和ＳＵＳ的柔性胶合基板上开发出 ＣＩＧＳ型
太阳电池：采光面积０４８８ｃｍ２时的转换效率达
１８１％，采光面积７０４ｃｍ２的子模组的转换效
率达到了１５．０％［１９］。

美国Ｓｔｉｏｎ ３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９６．９％

２０１０年６月，晶圆代工巨头台积电宣布，透过关
系企业斥资 ５０００万美元，取得 Ｓｔｉｏｎ公司约
２１％股权，进军 ＣＩＧＳ领域［２０］。２０１１年９月，美
国Ｓｔｉｏｎ公司宣布，经美国能源部可再生能源实
验室证实，其大规模生产的 ＣＩＧＳ薄膜组件的转
换效率已达到 １４１％。该公司还宣布，一座
ＣＩＧＳ太阳能光伏组件工厂已在密西西比州的哈
迪斯堡隆重建成。工厂第一阶段的薄膜光伏组

件产量可达到每年１００兆瓦［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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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ｌｄｚｊｓ．ｃｏｍ／ｘｘ／ｓｈｏｗ．ａｓｐ？ｉｄ＝１５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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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
申请机构

专利
数量
（件）

涉及年份
近３年申请
量占其总
量百分比

近年在ＣＩＧＳ领域的主要进展

美国Ｍｉａｓｏｌｅ ３０ ２００２－２０１０ ８０．０％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ＭｉａＳｏｌｅ宣布其硅谷工厂利用
ＣＩＧＳ薄膜太阳技术批量生产出的组件转换效
率达到了１３％［２２］。２０１２年５月消息，经美国
能源部的可再生能源实验室证实，Ｍｉａｓｏｌｅ公
司生产的１６８平方米的柔性 ＣＩＧＳ太阳能光
伏组件效率已达到１５５％，刷新了２０１２年３
月由美国 ＳｏｌｏＰｏｗｅｒ创造的 １３４％世界纪
录［２３，２４］。

日本富士
电机

２８ １９８７－１９９２ ０．０％

中国台湾
正峰新能源

２８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０年６月消息，正峰新能源宣布开发完成
ＣＩＧＳ太阳电池技术，第一条３０ＭＷ生产线已
架设完毕，将提供给大陆一家薄膜太阳能组

件生产商［２５］。该公司将 ＣＩＧＳ生产设备整厂
输出与原料销售定为主要业务之一。

美国ＳｏｌｏＰｏｗｅｒ ２６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３８．５％

２０１２年３月消息，经美国能源部的可再生能
源实验室证实，ＳｏｌｏＰｏｗｅｒ公司的下一代太阳
能板的孔径面积效率达到１３４％，刷新柔性
ＣＩＧＳ电池组件效率世界纪录［２６］。

美国Ｓｏｌｙｎｄｒａ ２５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１６．０％

Ｓｏｌｙｎｄｒａ位于美国加州，曾经被当作美国能源
创新样板公司，得到过美国能源部批准的 ５
亿２８万美元联邦贷款担保，２０１１年 ９月破
产［２７］。

日本矢崎 ２５ １９９０－１９９８ ０．０％

中科院 ２４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 ５４．２％

２０１１年６月初，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
究院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成功研发出了光电
转换效率达１７％的ＣＩＧＳ薄膜太阳电池，达到
世界顶级水平［２８］。

中国台湾
工研院

２４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９１．７％

２０１０年出，台湾工研院太阳能光电中心联合
台积电、友达等数十家厂商共组台湾 ＣＩＧＳ产
业联盟，从材料、制程、设备到系统建构完整

产业链［２９］。

中国同春
太阳能光伏
农业种植园

２３ ２００９－２００９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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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在ＣＩＧＳ领域的主要进展

日本日立 ２２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５９．１％

因看好日本强震重建灾区再生能源需求，日
立于２０１２年初宣布拟携手日本昭和壳牌石
油旗下全球最大 ＣＩＧＳ薄膜太阳电池生产企
业ＳｏｌａｒＦｒｏｎｔｉｅｒ，共同出资３５亿日元，在日本
宫城县石卷市兴建大规模太阳能发电厂，电
站采用 ＣＩＧＳ／ＣＩＳ模组，发电量达１０ＭＷ，将
成为日本国内最大规模的大阳能发电厂，并

预计于２０１３年夏天启用运转［３０］。

日本三菱 ２１ １９８７－２０１０ ５７．１％

２０１２年初，三菱树脂宣布，针对柔性太阳电
池，开发出了水蒸气阻隔性能出色的前膜
（ｆｒｏｎｔｓｈｅｅｔ）。目前已决定应用于美国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ｌａｒＥｎｅｒｇｙ公司的柔性 ＣＩＧＳ型太阳电池
“ＰｏｗｅｒＦｌｅｘ”，并从２０１２年开始正式供货［３１］。

表４　ＣＩＧＳ主要专利申请机构的专利申请国家／地区布局

申请机构
专利数量
（件）

美国 日本 ＷＩＰＯ 中国 欧专局 韩国 德国
中国
台湾

澳大
利亚

印度

韩国ＬＧＩｎｎｏｔｅｋ ５７ ７ ３ １０ ４ ６ ５６ ３
日本松下 ４８ ８ ４８ １ ３ ６ １ ５
美国Ｎａｎｏｓｏｌａｒ ４１ ３７ ４ １１ ５ ９ １ ３ ４
日本昭和壳牌石油 ３９ ２１ ３５ ２９ １１ １５ １２ ６ ９ １ ９
美国杜邦 ３５ ３０ ７ ２６ ２０ １８ １０ １ ２ ２
日本富士胶片 ３４ １６ ２９ ９ ３ ７ １ １
美国Ｓｔｉｏｎ ３２ ３０ ６ １１ ５ ６ １
美国Ｍｉａｓｏｌｅ ３０ ３０ １３ １ ４ ３ ２ １ １
日本富士电机 ２８ １ ２８ １
中国台湾正峰新能源 ２８ ９ １２ ７
美国ＳｏｌｏＰｏｗｅｒ ２６ ２６ ３ ８ ３ ４ ３ ４
美国Ｓｏｌｙｎｄｒａ ２５ ２３ ５ １３ ５ ６ ３ ３ ２
日本矢崎 ２５ ４ ２５ ２ ２ ５
中国科学院 ２４ １ １ ３ ２４ １ １
中国台湾工研院 ２４ １５ ３ ９ ２ １２
中国同春太阳能
光伏农业种植园

２３ ２３

日本日立 ２２ ２ ２２ １ １

日本三菱 ２１ １ ２１ ５ １ ２ ２ ２
注：ＷＩＰＯ代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６．小结

ＣＩＧＳ薄膜太阳电池因其具有光吸收能力强、转换效率高、稳定性好、制造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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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系列优异性能，被认为是最有前途的、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新一代薄膜太阳电

池，近年来日益受到市场青睐。２０００年以来，特别是２００６年以来，全球ＣＩＧＳ相关专

利申请数量呈现出持续的快速增长态势，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新发明人进入ＣＩＧＳ技
术领域，该领域的新技术条目也在持续涌现，表明 ＣＩＧＳ相关技术已经进入快速发展

轨道。

目前，全球的ＣＩＧＳ相关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中国、韩国等。特别是，

美国和日本两国的ＣＩＧＳ优先权专利数量遥遥领先于随后其他各国家／地区，全球多
数主要的ＣＩＧＳ厂商也主要来自这两个国家，他们在全球ＣＩＧＳ相关技术领域中占据

着主导地位。我国在ＣＩＧＳ技术领域的起步较晚。虽然，近年来，我国 ＣＩＧＳ专利呈
现急剧增长，但与美日欧韩相比，我国在ＣＩＧＳ领域中技术研发力量，特别是产业力量

还很薄弱，国外主要厂商也都在加快在我国的专利布局，因此我国亟需加强在 ＣＩＧＳ
领域的技术和产业部署。

马廷灿　（国科图武汉分馆情报研究部）分析撰写

工作动态

中科院知识产权高级研讨培训班（转移转化专题）
在泰州成功举办

为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对我院知识创新的保障和促进作用，推动我院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工作，５月２８日至３０日，院知识产权高级研讨培训班（转移转化专题）在泰

州成功举办，近５０位来自院属单位和南京中医药大学、健能隆医药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等企事业单位主管知识产权工作的科研和管理骨干及处室负责人参加了培训。

培训班由院计划财务局主办，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承办。

本期培训班与华美化学会合作，邀请了来自美国化学文摘社、以色列魏茨曼科学

研究所和赛诺菲集团的４位外国专家，分别讲解了在专利转让审查中怎样查询专利
信息、专利信息的利用、从学术成果到工业产品和从企业的角度看知识产权的管理。

学员们对国外科研机构和企业的科研成果转移转化工作有了新的认识。

培训班安排了加强我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知识产权经营与产业化、技术合

同的法律风险及防范、高技术合作开发项目洽谈、理化所知识产权管理实践探索和大

连化物所技术转移转化案例等课程，课程设置更加重视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在培训

形式上进行了新的探索，结合大化所技术转移转化案例，就大规模工业化技术如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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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推进产业化、无形资产投资和专利权放弃组织了分组讨论。结合高技术合作开发

项目洽谈，分成科学家团队和企业家团队进行模拟谈判。

张　娴　摘编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ｐｆ．ｃａｓ．ｃｎ／ｚｓｃｑ／２０１２０６／ｔ２０１２０６０６＿３５９３１７２．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４日

中科院知识产权管理骨干培训班在北京成功举办

为进一步提升院所两级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营和管理能力，提高知识产权对

我院知识创新的保障和促进作用，５月８日至１０日，院知识产权管理骨干培训班在

北京成功举办，６０余位院属单位主管知识产权工作的科研和管理骨干及处室负责人

参加了培训。培训班由院计划财务局主办，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承办。

本次培训班由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家知识产权局、科技部、同济大学和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公司等单位的１１位知识产权专家授课，培训内容涉及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国家科技计划的知识产权管理与保护、院十二五知识产权推进计划、科研项目知识产

权全过程管理、知识产权分析报告撰写、专利申请审查实务、知识产权获取与保护、知

识产权合同管理和知识产权经营与产业化等课程；在案例教学上，培训班安排了院理

化所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知识产权管理案例。

培训班采用课堂授课、案例交流和小组讨论等多样化培训方式，使学员们对知识

产权管理工作有了系统的了解，同时还邀请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知识产权中心

的知识产权管理人员参加了培训和交流。学员们普遍认为此次培训课程设置涉及面

广，系统性强，培训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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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自动化所通过全国第四批
企事业知识产权试点工作现场验收

近日，受国家知识产权局委托，由辽宁省和沈阳市知识产权局组成的知识产权试

点验收专家组对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第四批全国知识产权试点单位建设进行现场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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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沈阳自动化研究所顺利通过。

科技处孙海涛处长汇报了近３年来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在全国第四批企事业知识

产权试点单位获批后开展的知识产权工作情况。随后，专家组进行了实地考察、审阅

相关材料和现场提问。专家组经过认真讨论认为：沈阳自动化所高度重视全国企事

业单位知识产权试点工作，试点工作３年以来，按照试点工作要求，结合研究所实际，

采取有力措施，规章制度健全，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和人员配置合理，有效推进知识产

权工作，形成了良好的知识产权工作机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不断深入，知识产权创

造、运用和管理能力大幅提升，知识产权意识明显增强。研究所重视知识产权宣传培

训和知识产权队伍建设，投入较大资金建立有效的专利信息利用平台，建立完善的知

识产权信息化管理体系，注重知识产权获取各环节的管理和保护，圆满完成了试点工

作确定的各项任务，达到了试点工作目的，实现了试点目标，成效显著，通过现场验

收。

张　娴　摘编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Ｆｒｕｉｔ＿Ｒｅｑ／Ｔｅｃｈ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ａｃｔｉｏｎ？ｉｄ＝９１０２

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４日

微电子所被认定为２０１１年北京市专利试点单位

２０１２年３月，微电子所顺利通过朝阳区知识产权局和北京市知识产权局的验收

考核，被认定为２０１１年北京市专利试点单位，并获颁《北京市专利试点单位证书》。

近年来，微电子所积极探索科研院所知识产权管理新模式，在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建设、管理流程规范化、管理质量监控、转移转化机制建设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创新

性举措，使全所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为“十二五”期间进一步提高知识

产权质量、推进知识产权转移转化、加强知识产权运营等奠定了坚实基础。全所知识

产权管理以科技处为核心，全面管理全所各项知识产权工作，全所１１个研究室分设

知识产权辅助人员，协调各室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２０１０年５月成立了知识产权委

员会，成员来自各研究室的技术专家，主要职责为审查所内专利及评审代理公司，为

推动微电子所专利价值化的进程中起了先锋指导作用；颁布和修订了《微电子所保

护知识产权管理办法》，制定了详细规范、明确了专利转移转化收益的分配，从而进

一步激励发明人提供高质量高价值的专利，并积极参与到转移转化工作中，推动专利

的产业化和价值化。

从２０１１年３月到现在，通过一年来的积极工作，微电子所成功通过了２０１２年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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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市专利试点工作的考核，这对微电子所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微电子所可以享受北

京市知识产权局和朝阳区知识产权局更多优惠的资助政策，另一方面在参加北京市

各类专项资金的申报，以及推荐国家级“知识产权示范单位”，微电子所将获得更高

的优先权，从而对微电子所知识产权工作的建设和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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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机所与上海绿谷制药有限公司
签订技术转让协议

５月初，中科院上海有机所、中科院金属研究所与上海绿谷制药有限公司成功签
订技术转让协议，授权上海绿谷制药有限公司在医药及保健食品领域内排他实施

“灵芝孢子粉多糖、生产方法和用途”专利，上海绿谷制药有限公司将把微波灵芝孢

子多糖开发成新的医药产品和保健食品，使得微波灵芝孢子多糖这一中科院上海有

机所在天然产物方面的研究成果能为广大患者造福，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

今年３月，中科院上海有机所已与法国欧莱雅公司正式签订了“灵芝孢子粉多
糖、生产方法和用途”专利在化妆品领域的独家授权协议，将微波灵芝孢子粉多糖这

一高科技活性护肤成分在欧莱雅旗下各个品牌中进行全球推广。今次与上海绿谷制

药的转让协议，将使微波灵芝孢子粉多糖得到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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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扫描

国家知识产权局等部门发布
《关于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工作的若干意见》

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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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部门共同提出８项意见：（１）充分认识知识产权对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重要意义；（２）明确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工作思路和目标；（３）促进知识产权

创造，夯实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基础；（４）促进知识产权市场应用，推动战略性

新兴产业实现知识产权价值；（５）加强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运用能力和相关服务体系

建设，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竞争优势；（６）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措施，优化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环境；（７）加强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走出

去；（８）加强组织领导协调，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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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利商标局考虑为重大专利实施“保密令”

２０１２年５月，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公布一项通知，考虑针对某些专利公告

是否应该视为“机密”并且不被公开展开讨论，以避免专利公开有损国家经济安全。

最近，ＴｏｍｓＨａｒｄｗａｒｅ媒体上的报告称，专利审批需要花５年时间，甚至更久。这对专

利申请组织或个人来说存在专利申请被简单复制、窃取或者被在他国申请的风险。

在国会的请求下，美国专利商标局正在寻求有关此类“保密令”的意见，只要对

美国存在实质经济风险，就可以使用此保密令。保密令已经存在于专利制度中并且

应用于比如国家安全以及１９５４年《原子能法》覆盖的核技术类别。在这类情况下，

通过“出版、披露或提交外国申请”的方式违反保密令的人必须以放弃美国专利申请

为条件。国会要求美国专利商标局更新保密令的程序，找到其如何适用于触及经济

问题专利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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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知识产权推进计划强化国际标准战略

作为日本政府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知识产权推进计划２０１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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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于近期公布。该草案提出通过专门计划，设立相关技术认证机构，并大力支持和促

进技术认证机构的发展，以促进日本企业持有的ＬＥＤ、生活服务机器人等先进技术成

为国际标准。例如，在ＬＥＤ技术领域，日本正计划与美国、法国和德国合作开发一个

认证体系，以期到２０１３年能在这些国家中实现技术标准化。另外，在机器人领域，日

本也正准备开发一个类似的认证体系，积极谋求本国机器人技术标准成为全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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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版权制度可能产生重大变革

根据５月２３日英国政府最新提交的《企业与管理改革法案》，英国版权制度或

将产生重大变革。该法案的核心目标是通过投资、出口、技术及企业的发展实现经济

的强劲、可持续及平衡发展。作为法案的重要议题，英国政府将对其现行版权立法进

行重大调整，即废止现行《版权、设计及专利法案（１９８８）》第５２项中的例外规定，该

规定限定：在英国，基于工业过程产出的艺术作品的版权保护期限为自作品进入市场

之日起２５年，这与目前欧盟一般通行规定有显著差别（欧盟法案所规定的艺术作品

的版权保护期限为自作品诞生之日起直至作者死后７０年）。如果该项立法改革付诸

实施，则意味着今后在英国，艺术作品将不再受工业过程的影响，而有望获得与一般

艺术创作同样的版权保护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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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知识产权改革法案允许研究性侵权豁免

澳大利亚的知识产权改革法案（被称作“提高门槛法”）于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５日通

过立法。大部分条文将于明年４月１５日生效，但有关研究性和监管用途的侵权豁免

规定立即生效。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表示，该规定允许研究人员“进行真正的科学

探究，不用担心专利侵权”。豁免也保护研究工作，以促进发明专利化。研究性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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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研究人员利用受专利保护的知识产权持续开展研究，研究范围包括确定一项发

明的特性、改善或修改一项发明、调查专利的有效性及范围、研究专利是否被侵权。

豁免条例不适用于市场研究或以专利商业化为主要目的的研究。不过，以获取

知识或改进发明为目的的实验，即便研究人员考虑商业化，豁免规定仍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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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正式推出全球首个３Ｄ设计
专利申请系统

针对计算机三维制图技术在工业产品设计中日益普及的现状，以及应不断增长

的相关专利申请需求，韩国知识产权局５月２３日宣布正式接受三维设计专利申请，

这同时标志着其在全球率先启用三维设计专利申请系统。该系统允许专利申请人提

交借助计算机绘图技术完成的三维图像设计方案。此举不仅将帮助企业，特别是中

小企业节省产品设计时间和成本，而且有利于韩国知识产权局有效提高该类申请的

审查效率（专利审查人员可以更加准确、更为直观地从不同角度对设计进行分析审

查）。最新统计数据显示，韩国的 ３Ｄ专利申请总数已由 ２０１０年的 ４９１件猛增至

２０１１年的８７７件。

目前该系统认可的４种３Ｄ设计文件格式包括３ＤＳ、ＤＷＧ、ＤＷＦ和ＩＧ（Ｅ）Ｓ，韩国

知识产权局计划将在今后保持对该系统的升级和改进，以方便申请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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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专利厅支持企业注册中国海关知识产权

韩国专利厅近日表示，将推进“中国海关知识产权注册支援事业”，以严打中国

模仿韩国企业商品而制造的假货在韩国及世界流通。韩国专利厅计划今年将为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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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等设有海外知识产权中心（ＩＰＤＥＳＫ）的５个国家注册知识产权的韩国企业提供注

册费用和注册程序有关信息。海关知识产权注册制度是将在所属国家注册的知识产

权注册到其海关的知识产权保护系统，而海关自行监测和打击进出口假货。据韩国

专利厅统计，截至２０１１年底，中国海关注册有效知识产权共达１６多万项，其中韩国

人注册量仅为０６８％。

张　娴　摘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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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６日

国际知识产权交易公司成功吸纳世界顶尖机构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５日，全球首个专门从事知识产权交易的公司“国际知识产权交易

公司（ＩＰＸＩ）”首度对外公布其全部成员名单。其成员总数已经由２０１１年正式成立

之初的６个快速增至２７个，新近增加的２１个成员均来自全球前２０强的创新型企业

（如美国福特全球科技公司、索尼美国公司等）、高校（如美国加州大学、美国芝加哥

大学等）和美国顶尖国家实验室（如劳伦斯里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布鲁克海文国家实

验室等）。至此，ＩＰＸＩ已经形成由基本成员（包括企业、高校和国家实验室）、常规成

员和合作成员所组成的基本组织架构，ＩＰＸＩ的快速发展也意味着其突破传统的知识

产业经营方式的初步成功。

张树良　编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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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５日

美国专利商标局征求专利商标咨询委员会成员提名

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宣布征求人选提名，以填补专利公共咨询委员会

（ＰＰＡＣ）与商标公共咨询委员会（ＴＰＡＣ）即将出现的空缺。提名期限截至２０１２年６

月１１日，以邮戳日或电子邮件发出为准。ＵＳＰＴＯ局长认为，委员会的投入是支持美

国创新、创造就业机会、提高美国全球经济竞争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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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ＡＣ与ＴＰＡＣ成立于１９９９年，为美国商务部和ＵＳＰＴＯ负责人提供关于专利与

商标管理运作（包括目标、成效、预算与收费等）建议。

张　娴　编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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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５月９日

欧洲专利局召开专利质量、定价与费用研讨会

欧洲专利局（ＥＰＯ）经济与科技咨询委员会于５月７日至８日就专利质量、定价

与专利费用主题召开工作会议，与会者包括来自欧洲、美国与亚洲的约４０位经济学

家、律师、专利从业者、许可专家、大学研究者。与会者一致认为，“专利质量”是专利

制度的重中之重，在一些领域例如现有技术检索（尤其是亚洲语种）与国际协调与合

作（如检索与审查结果的交流）等，仍存在提升空间。会议提出了一些相关建议。有

关“专利费和定价”，专家们讨论了应在专利流程的什么层面和节点加以征收才能更

好地支持创新。一些与会者提出，与花费（如律师、翻译、国家认证）相比，办公费用

相对较低。会议就对减少中小企业与高校的费用与补贴展开了热烈讨论。

委员会将于９月组织第３次工作会议，讨论“专利丛林”主题。

张　娴　编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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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０日

英美专利局联合发布工作共享效果报告

英国知识产权局（ＵＫＩＰＯ）称，ＵＫＩＰＯ与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发布的联合报

告显示，两局已经有效利用了相互合作，因而使授权专利的质量得以提升。报告同时

表明，在其中任一局发布审查报告的情况下，专利律师可通过向两局同时提交补正书

来加快专利审批程序。

２０１０年，ＵＫＩＰＯ与 ＵＳＰＴＯ一致决定寻求办法减少两国专利审理积压。而今通

过更紧密合作，双方已提高了专利审查程序的效率与质量，主要得益于双方审查员可

更多地利用对方专利申请流程中的工作成果。两局还在审查员中开展调查，评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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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共享工作成果的看法。联合报告中反映了相关调查结果。

张　娴　编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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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４日

美国宇航局专利参加技术拍卖

近期，美国宇航局（ＮＡＳＡ）开发的若干技术———总计１２件专利———在戈达德太

空飞行中心举行了公开拍卖。据ＮＡＳＡ称，这些专利技术在任何存在高度复杂性、自

动化和智能化需求的领域都具有广泛价值。这批专利具体包括了关于软件开发、机

器人、人工智能、工业过程控制、无线传感网方面的若干新技术。

ＮＡＳＡ相关负责人称，类似的拍卖活动有助于加速技术转移，有助于ＮＡＳＡ发布

技术创新信息，促进ＮＡＳＡ技术在其它领域（如医疗、航空航天、汽车、通信行业）得

到进一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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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３月３１日

江苏省与韩国签署知识产权备忘录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０日，江苏省政府与韩国知识产权局在南京签署知识产权保护合

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共同建立知识产权合作工作机制，加强知识产权领域的交流合

作，推进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开展知识产权展示交易活动，推动知识产权人才培

训，促进双方知识产权又好又快发展。

江苏省副省长何权表示，韩国在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等方面有不少做法，对

江苏很有借鉴意义。他表示相信，在韩国李秀元局长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经过双方

的共同努力，江苏与韩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交流合作一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

田倩飞　摘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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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推介

欧洲专利局专利信息资源与检索

　　１．欧洲专利信息资源介绍

欧洲专利局建立的ｅｓｐ＠ｃｅｎｅｔ专利检索系统具有十分丰富的专利信息资源，它
包括从１９９８年以来欧洲专利组织任何成员国、欧洲专利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开
的专利的题录数据。

ｅｓｐ＠ｃｅｎｅｔ数据检索系统中收录每个国家的数据范围不同，数据类型也不同。
数据类型包括：题录数据、文摘、文本式的说明书及权利要求，扫描图像存贮的专利说

明书的首页、附图、权利要求及全文。大部分数据可以回溯到１９７０年，一些重要国家
的专利申请可以回溯到１９２０年，ｅｓｐ＠ｃｅｎｅｔ专利数据检索系统包含以下数据库：

ＷＩＰＯｅｓｐ＠ｃｅｎｅｔ专利数据库：收录最近２４个月公布的ＰＣＴ申请的著录数据。

ＥＰｅｓｐ＠ｃｅｎｅｔ专利数据库：收录最近２４个月公布的欧洲专利申请的著录数
据。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专利数据库：收录全球７０００余万件专利文献，包括从１８３６年至今
的发明和技术信息。

　　２．欧洲专利信息资源检索

欧洲专利局检索界面的网址为：ｈｔｔｐ：／／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ｅｓｐａｃｅｎｅｔ．ｃｏｍ／。该网站的左
边栏显示了 ５种检索途径：（１）智能检索（Ｓｍａｒｔｓｅａｒｃｈ）；（２）快速检索（Ｑｕｉｃｋ
ｓｅａｒｃｈ）；（３）高级检索（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ｅａｒｃｈ）；（４）号码检索（Ｎｕｍｂｅｒｓｅａｒｃｈ）；（５）分类号
检索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ａｒｃｈ）。如图９所示，点击任一种检索途径即可进行专利文献的
检索。

　　（１）智能检索

智能检索框中最多可输入２０个检索词，可检索的字段如表５所示。检索示例：
ＴＩ＝＂ｎａｎｏ＂ＡＮＤ（ＮＵＭ＝ＥＰＯＲＮＵＭ＝ＣＮＯＲＮＵＭ＝ＵＳ），表示在标题中检索含
有纳米关键词的内容，以及申请号、公布号和优先号的国别代码为欧洲、中国或美国

的专利（申请）。

　　（２）快速检索［３２］

快速检索仅有一个检索入口，适合初步和简单检索。快速检索框中可进行关键

［３２］ＥＰＯ：ＰａｔｅｎｔＳｅａｒｃｈ：ＱｕｉｃｋＳｅａｒｃｈ．ｈｔｔｐ：／／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ｅｓｐａｃｅｎｅｔ．ｃｏｍ／ｑｕｉｃｋＳｅａｒｃｈ？ｌｏｃａｌｅ＝ｅｎ＿ＥＰ［２０１２－６－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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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ＥＰＯ专利检索页面

表５　智能检索输入字段

字段标识 描述 字段标识 描述

ＩＮ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发明人） ＣＩ ＩＰＣｃｏｒｅａｎｄ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ＰＣ基本版、发明信息）

ＰＡ 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申请人） ＣＮ ＩＰＣｃｏｒｅａｎｄ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ＰＣ基本版、附加信息）

ＴＩ Ｔｉｔｌｅ（标题） ＡＩ ＩＰＣ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ａｎｄ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ＰＣ高级版、发明信息）

ＡＢ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摘要） ＡＮ ＩＰＣ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ａｎｄ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ＰＣ高级版、附加信息）

ＰＲ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ｎｕｍｂｅｒ（优先权号） ＩＡ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
（发明人和申请人）

ＰＮ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公布号） ＴＡ ｔｉｔｌｅａｎｄ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标题和摘要）

ＡＰ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申请号） ＴＸＴ ｔｉｔｌｅ，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
（名称、摘要、发明人和申请人）

ＰＤ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ｅ（公布日） ＮＵＭ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ｎｕｍｂｅｒ
（申请号、公布号和优先权号）

ＣＴ Ｃｉｔｉｎｇｄｏｃｕｍｅｎｔ（施引专利） Ｃ ＣＩａｎｄＣＮ

ＥＣ ＥＣＬＡ（欧洲专利分类号） Ａ ＡＩａｎｄＡＮ

ＩＣ ＩＰＣ（国际专利分类号） ＩＰＣ ａｌｌｃｕｒｒｅｎｔａｎｄｆｏｒｍｅｒ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ＩＰＣ
（所有当前和之前版本的ＩＰＣ）

ＣＬ ＩＰＣａｎｄＥ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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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人名或机构名称检索。检索分为三个步骤：①选择子数据库；②选择检索字段；③
输入检索词。检索步骤如图１０所示。

图１０　ＥＰＯ专利快速检索页面

　　（３）高级检索［３３］

高级检索是最常用的方法。在高级检索界面，提供了如下检索入口：发明名称、

发明名称或摘要、公开号、申请号、优先权号、公开日、申请人、发明人、欧洲专利分类

号ＥＣＬＡ和国际专利分类号ＩＰＣ共１０个检索入口。用户可以根据检索课题的具体
情况，选择适合的检索方式及检索入口进行检索。

［３３］ＥＰＯ：ＰａｔｅｎｔＳｅａｒｃｈ：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ｅａｒｃｈ．ｈｔｔｐ：／／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ｅｓｐａｃｅｎｅｔ．ｃｏｍ／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ｅａｒｃｈ？ｌｏｃａｌｅ＝ｅｎ＿ＥＰ［２０１２
－６－１９］
［３４］ＥＰＯ：ＰａｔｅｎｔＳｅａｒｃｈ：ＮｕｍｂｅｒＳｅａｒｃｈ．ｈｔｔｐ：／／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ｅｓｐａｃｅｎｅｔ．ｃｏｍ／ｎｕｍｂｅｒＳｅａｒｃｈ？ｌｏｃａｌｅ＝ｅｎ＿ＥＰ［２０１２－６
－１９］
［３５］ＥＰＯ：ＰａｔｅｎｔＳｅａｒｃｈ：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ａｒｃｈ． ｈｔｔｐ：／／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ｅｓｐａｃｅｎｅｔ．ｃｏｍ／ｅｃｌａｓｒｃｈ？ ｌｏｃａｌｅ ＝ ｅｎ＿
ＥＰ＆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ｃｌａ［２０１２－６－１９］

　　（４）号码检索［３４］

在科研过程中，若明确知道某专利或专利申请的相关号码（申请号、公开号、优

先权号）时，可通过专利号检索途径直接获得专利文献。在检索时，号码前面的国别

代号可保证检索结果的唯一性。

号码检索与高级检索中的公开号检索、申请号检索、优先权号检索方法相同。不

同之处在于，号码检索还可进行非专利文献（ＮＰ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ｎｕｍｂｅｒ）检索。欧洲专利
数据库中的非专利文献格式为 ＸＰ后９位数字，如：ＸＰ０００１２３４５６。在欧洲专利数据
库中，只能检索被专利文献引用过和／或被分类过的非专利文献。

　　（５）分类号检索［３５］

欧洲专利局可以使用欧洲分类号（ＥＣＬＡ）检索专利。ＥＣＬＡ分类号是对国际专

９４知识产权动态



利分类法（ＩＰＣ）分类号的进一步细分，ＩＰＣ包括７００００小组，而ＥＣＬＡ包括１３２２００小

组。分类号检索的功能有两个：①输入关键词查找相应的分类号（Ｆｉｎ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ｋｅｙｗｏｒｄｓ）；②对某个分类号的释义进行检索（Ｆｉｎｄ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ｓｙｍｂｏｌ），即在

检索框中输入某分类号，下方会显示该分类号对应的英文释义。

　　（６）检索结果的显示

检索完毕，系统在窗口显示的检索结果主要有：检索结果列表、使用的数据库及

与检索式相匹配的检索结果记录数。

检索结果列表页面一次显示１５件专利文献，通过跳转键可以显示更多文献；而

用户一次检索只能提取的最大文献量为５００件；检索结果列表中显示发明名称、公开

信息、优先权信息、申请人、发明人、ＥＣ分类号和ＩＰＣ分类号。

从检索结果列表中选取任一篇文献，将打开文献显示窗口；该窗口显示所选取文

献的信息包括：题录数据（或著录项目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ａｔａ）、文本形式的说明书（Ｄｅ

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权利要求书（Ｃｌａｉｍｓ）、说明书附图（Ｍｏｓａｉｃｓ）、扫描图像原始全文说明书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ｄｏｃｕｍｅｎｔ）、被引文献（Ｃｉｔｅｄ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施引文献（Ｃｉｔｉｎｇ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ＩＮ

ＰＡＤＯＣ法律状态（ＩＮＰＡＤＯＣｌｅｇａｌｓｔａｔｕｓ）及查找该专利的同族专利入口（ＶｉｅｗＩＮ

ＰＡＤＯＣｐａｔｅｎｔｆａｍｉｌｙ）等，如图１１所示，点击可查看具体信息。

图１１　ＥＰＯ检索详细结果

高利丹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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